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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促

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有国

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稳妥有序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持续提升开放

能力。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

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在此形势下，

我国着力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蓝色经济投资

合作，实现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72.9亿美元，同比

增长8.7%，连续12年稳居世界前三；对外投资存量29554亿美元，分布全球189个国家（地

区），连续7年保持世界前三。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609.1亿美元，同比增

长3.8%；81家中国企业入围2024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

际承包商”榜单，继续蝉联榜首。境外中资企业合理有效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进一步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合规有序地开展对外

投资合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等编写了2024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指南》及时、客观、准确地反映东道国（地区）宏观经济形势、

法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信息，并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标准化

国际合作等新情况、新动态积极关注。 

希望2024年版《指南》继续为走出去中国企业提供针对性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

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立足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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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持续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信息服务，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实

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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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北与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和黑山、东

与北马其顿、南与希腊接壤，西临亚得里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国土面

积2.8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76.18万人。阿尔巴尼亚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气候宜人。

阿尔巴尼亚水力、太阳能、铬矿等资源较为丰富。 

阿尔巴尼亚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以加入欧盟为战略目标，注重发展同西方国家的

关系，积极修边睦邻，开展区域合作。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4月加入北约，2014年6月正

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2024年，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表示目标到2030年正式加入欧盟。 

阿尔巴尼亚吸引外资主要优势有：地理位置优越，邻近西欧发达国家市场，产品销

往欧盟市场具有关税和物流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较低；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近

年来，阿尔巴尼亚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以BOT、PPP等多种方式吸引外资，特

别鼓励对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矿业、旅游、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在绿色发展领域，阿

尔巴尼亚拟推动绿色能源多样化以实现能源独立，多个大型水电站、液化天然气、光伏

园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如期推进。此外，阿尔巴尼亚正着力促进政务现代化，并

同步推行“财政化”改革，构建新型财税监管系统以推动国家经济正规化。2024年，阿经

济发展稳中向好，旅游业发展突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阿经济评级从“稳定”

调整为“积极”。 

中阿两国于1949年11月23日建交。中国曾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过大量经济援助。阿尔

巴尼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机制引领下，中阿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到阿尔巴尼亚投资兴业，开

展经贸合作，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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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在你准备赴阿尔巴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lbania, Republika e Shqipërisë，以

下简称“阿尔巴尼亚”或“阿”）开展投资合作之前，需要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文化环境、当地关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法规、开展投资合作时应注意的问题，以

及如何与当地政府、居民、媒体和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系列丛书之《阿尔巴尼亚》将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阿尔巴尼亚的向导。 

 



2 阿尔巴尼亚（2024年版）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阿尔巴尼亚素有“山鹰之国”之称。公元前五世纪，建立了奴隶制王国。此后，曾被

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占领。1190年，建立封建制公国，1415年起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统治近500年。 

位于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雕像 

                           （斯坎德培被誉为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巴尼亚被意大

利、法国和奥匈帝国割据。1920年，阿尔巴尼亚再次宣布独立。1925年成立共和国，1928

年改为君主制，至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被意大利、德国法西

斯占领。1944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

国成立，1976年，改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0年，阿尔巴尼亚实行政治

体制转轨，1991年4月，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根据1998年通过的宪法，阿尔巴尼

亚为议会制共和国。2006年6月，阿尔巴尼亚与欧盟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2009年

4月28日，阿尔巴尼亚正式提交加入欧盟的申请。2014年6月，阿尔巴尼亚获得欧盟候选

国地位。2020年3月欧盟同意正式开启阿尔巴尼亚入盟谈判，但因保加利亚不同意开启

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而欧盟将阿尔巴尼亚与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进程捆绑处理，导致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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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启动。2022年7月，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和其

代表团赴布鲁塞尔出席首届欧盟-阿尔巴尼亚政府间会谈，阿入盟谈判框架正式获批，入

盟谈判正式启动。2023年11月末，阿尔巴尼亚关于第一组别“基本要素”的筛选兼容性

审查过程已成功完成，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在融入欧盟进程中又完成了重要一步。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北部和东北部与黑山和塞尔维亚（科索沃

地区）接壤，东部与北马其顿相连，南部和东南部与希腊为邻，西临亚得里亚海，西南

部濒临爱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国土面积2.87万平方公里。 

阿尔巴尼亚属东1时区，比北京时间晚7小时。每年3月至10月实行夏令时，期间比北

京时间晚6小时。 

1.2.2 自然资源 

阿尔巴尼亚水力资源、太阳能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种类较多，有石油、天然气、沥

青、褐煤、石灰石、铬、铜和镍等。探明石油储量约4.38亿吨，天然气储量约181.6亿立

方米，煤矿储量约7.94亿吨，铬矿储量约3690万吨，铜矿储量约2419万吨，镍铁矿和硅

酸镍矿储量约3.64亿吨。 

目前，阿尔巴尼亚开采、出口的主要矿产资源是铬矿和石油。阿尔巴尼亚是铬矿资

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铬矿储量在欧洲居第二位，铬矿生产量居全球前十位。阿尔巴尼亚

有除俄罗斯以外欧洲陆上最大油田，石油年产量超140万吨。 

1.2.3 气候条件 

阿尔巴尼亚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降雨量充沛，年均1300毫米。11月至次年5月

为雨季。一年中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4─27摄氏度；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1─8摄氏度。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最新数据，阿尔巴尼亚总人口为276.18万人，同

比下降1.1%。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数为690，男女比例为98:100，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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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阿尔巴尼亚人口主要集中在首都所在的地拉那大区，约92.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3.5%。其余各大区占全国人口比例分别为：都拉斯占10.5%、费里占9.8%、爱尔巴桑占

9.2%、科尔察占7.0%、斯库台占6.8%、发罗拉占6.6%、莱什占4.1%、贝拉特占4.0%、迪

勃拉占3.9%、库克斯占2.6%、吉诺卡斯特占1.9%。 

目前，阿尔巴尼亚华人数量约120人，大部分在首都地拉那市生活和工作，也有少部

分在费里、都拉斯等城市，主要从事餐饮、小商品贸易等。 

1.3.2 行政区划 

2013年9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开启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旨在对地方政府单位进行

重组。2014年7月，阿尔巴尼亚议会通过法律，将全国原384个地方政府单位整合为61个

市。2015年6月，阿尔巴尼亚地方政府选举完成后，该法律正式实施。自此，阿尔巴尼亚

全国分为12个大区，共61个市。 

【首都】地拉那（Tirana）是阿尔巴尼亚首都及全国第一大城市，也是阿尔巴尼亚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拉那位于阿尔巴尼亚中西部平原，达依特山麓下，距亚得里

亚海40公里。海拔110米，气候温暖。市区面积41.8平方公里，人口92.52万（2023年1月

数据）。始建于1614年，1920年定为首都。1922至1939年是索古王朝所在地。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中心。地拉那市有多所大学，市内有民族

历史博物馆、国家歌舞剧院、国家图书馆、科学院等重要科学文化设施。以民族英雄斯

坎德培名字命名的广场坐落在市中心，广场的斯坎德培塑像和古清真寺是地拉那象征性

建筑。 

【主要城市】阿尔巴尼亚经济主要集中在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都拉斯。都拉斯是

阿尔巴尼亚第二大城市，位于阿尔巴尼亚西部沿海都拉斯湾口北岸，濒临亚得里亚海东

南侧，是欧洲最古老城市之一，在1914─1919年间为阿尔巴尼亚首都。都拉斯拥有阿尔

巴尼亚境内最大海港，也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公路交通中心和重要的工业中心，主

要工业有船舶修造、机车、橡胶、化学、食品加工等。都拉斯港口海域鱼产丰富，是全

国最大的海洋渔业生产基地。 

此外，阿尔巴尼亚境内其他主要城市还有发罗拉、萨兰达、费里、斯库台、爱尔巴

桑、克鲁亚、贝拉特、吉诺卡斯特、科尔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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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最新行政区划图 

表1─1  阿尔巴尼亚最新行政区划概况 

（单位：平方公里） 

序号 大区 市 面积 区位 

1 
贝拉特 

（Berat） 

贝拉特（Berat）、库乔瓦（Kuçovë）、波利昌

（Poliçan）、斯克拉帕尔（Skrapar）、乌拉·瓦伊

古罗雷（Ura Vajgurore） 

1798 南部 

2 
迪勃拉 

（Dibër） 

布尔奇泽（Bulqizë）、迪勃拉（Dibër）、克洛斯

（Klos）、马特（Mat） 
2586 北部 

3 
都拉斯 

（Durrës） 
都拉斯（Durrës）、克鲁亚（Krujë）、希亚克（Shijak） 766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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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爱尔巴桑 

（Elbasan） 

贝尔什（Belsh）、采立克（Cërrik）、爱尔巴桑

（Elbasan）、格拉姆什（Gramsh）、利布拉日德

（Librazhd）、佩钦（Peqin）、普雷尼亚斯（Prrenjas） 

3199 中部 

5 
费里 

（Fier） 

迪维亚克（Divjakë）、费里（Fier）、卢什涅

（Lushnjë）、马拉卡斯特尔（Mallakastër）、帕托

斯（Patos）、罗斯科韦茨（Roskovec） 

1890 南部 

6 
吉诺卡斯特 

（Gjirokastër） 

德罗普尔（Dropull）、吉诺卡斯特（Gjirokastër）、

克尔齐勒（Këlcyrë）、利博霍沃（Libohovë）、梅

马利亚伊（Memaliaj）、珀尔梅特（Përmet）、泰

佩莱纳（Tepelenë） 

2884 南部 

7 
科尔察 

（Korçë） 

德沃尔（Devoll）、科洛涅（Kolonjë）、科尔察

（Korçë）、马利奇（Maliq）、波格拉德茨

（Pogradec）、普斯泰茨（Pustec） 

3711 南部 

8 
库克斯 

（Kukës） 
哈斯（Has）、库克斯（Kukës）、特罗波亚（Tropojë） 2374 北部 

9 
莱什 

（Lezhë） 

库尔宾（Kurbin）、莱什（Lezhë）、米尔迪特

（Mirditë） 
1620 北部 

10 
斯库台 

（Shkodër） 

富舍阿勒兹（Fushë─Arrëz）、马勒西马泽（Malësi 

e Madhe）、普卡（Pukë）、斯库台（Shkodër）、

瓦乌代耶（Vau i Dejës） 

3562 北部 

11 
地拉那 

（Tiranë） 

卡默兹（Kamëz）、卡瓦亚（Kavajë）、罗戈日纳

（Rrogozhinë）、地拉那（Tiranë）、沃拉（Vorë） 
1652 中部 

12 
发罗拉 

（Vlorë） 

德尔维纳（Delvinë）、菲尼奇（Finiq）、希马拉

（Himarë）、科尼斯波尔（Konispol）、萨兰达

（Sarandë）、塞莱尼察（Selenicë）、发罗拉（Vlorë） 

2706 南部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根据阿官方资料整理 

注：译名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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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那第一高楼——广场酒店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阿尔巴尼亚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1998年11月，阿尔巴尼亚经全民公决通过新

宪法。宪法规定，阿尔巴尼亚为议会制共和国，实行自由、平等、普遍和定期的选举。 

【议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任期4年。阿尔巴尼亚

自剧变以来共进行过9次议会选举。2021年4月25日，阿尔巴尼亚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投

票，来自17个政治实体（包括10个政党、2个政党连盟和5名独立候选人）的1841名候选

人参选，角逐140个议席。最终在140个议员席位中，社会党占74席，民主党领导的变革

联盟59席，自由党4席、社会民主党3席，9月就职。2021年9月，阿尔巴尼亚第十届议会

全会选举琳迪塔·尼科拉（Lindita NIKOLLA，女）当选议长。2024年7月，埃莉莎·斯皮

罗帕利 (Elisa Spiropali，女）当选新任议长。 

【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由议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届。总统根据议会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提名任命总

理，并根据总理提名任命政府成员。2022年6月，阿尔巴尼亚总前参谋长巴伊拉姆·贝加

伊（Bajram BEGAJ）少将当选新一届总统，7月就职，任期至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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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称部长会议，任期4年，是阿尔巴尼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部长会议主

席即政府总理，由议会多数党提名、议会批准并由总统任命，每届任期4年。总理提名政

府内阁成员。2021年4月25日，社会党在阿尔巴尼亚新一届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半数席位，

得以独立组阁。2021年9月18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政府成立，社会党主席埃迪·拉马（Edi 

RAMA）再次连任总理，开启第三任期。现任内阁成员还包括1名副总理（兼任基础设施

和能源部长）、另6名国务部长和10名部长。 

【司法机构】包括地方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及总检察院。最高法

院和各级地方法院行使审判权。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院总检察长由议会选举产生。宪

法法院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3名由总统提名，3名议会选出，另3名由最高法院选出，法

官任期9年，无权连任。宪法法院根据法律每3年对其成员的1/3进行更换。最高法院代院

长索科尔·萨杜什（Sokol SADUSHI）、宪法法院院长霍尔塔·扎恰伊（Holta ZAÇAJ，女）、

总检察长奥尔西安·切拉（Olsian ÇELA）。 

1.4.2 主要党派 

1990年12月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九届十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次日，阿尔巴

尼亚建国后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宣布成立，随后共和党、社会民主党等政党和组织

应运而生。根据阿尔巴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官方数据，2017年议会选举注册政党共有18

个，其中5个政党进入议会，影响较大的主要党派有社会党、民主党、争取一体化社会运

动党等。 

【社会党】简称PS。1991年6月成立。现为执政党。其前身为执政47年的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属左翼政党。政治上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和议

会民主，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主张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

实施规范化经营，改善民生；外交上把加入欧盟作为战略目标，视美国为战略伙伴，同

时也主张与中、日、俄等国发展关系。2005年10月，埃迪·拉马（Edi RAMA）当选党主

席并连任至今。2021年4月，社会党以超过半数的席位赢得议会选举，保住其执政党地

位，并得以继续独立组阁。 

【民主党】简称PD。1990年12月成立。现为最大在野党。属右翼政党。政治上主张

实现完全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经济上崇尚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机制；外交上特别重

视发展同美国和西欧大国的关系，主张加入欧盟，完全融入西方。2021年4月，民主党在

议会选举中败北，在140个议员席位中，占59席。现任党主席为阿尔巴尼亚前总统、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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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贝里沙（Sali BERISHA）。 

【自由党】简称PL。前身为2004年9月成立的争取一体化社会运动党，2022年7月更

为现名。现为在野党。属左翼政党。政治上主张建立民主法制国家，打击腐败、有组织

犯罪和走私贩毒，鼓励青年人参政、议政；经济上主张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倡导绿色和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完善经济发展结构，创新合作模式；外交上将加入欧盟作为重

点，向欧美看齐，主张加强地区合作，强调睦邻友好。在2021年4月的大选中，争取一体

化社会运动党获得4个席位，是阿尔巴尼亚第三大政治力量。该党成员构成较年轻化，现

任党主席为阿尔巴尼亚前总统、总理伊利尔·梅塔（Ilir META）。 

【社会民主党】简称PSD。1991年4月成立。现为在野党。属左翼政党。该党强调建

立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经济混合所有制，积极发展同美欧等西方国家

及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现任党主席托姆·多希（Tom DOSHI）。 

1.4.3 政府机构 

2021年9月18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政府成立。现有18名成员，名单如下：总理埃

迪·拉马（Edi RAMA），副总理兼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长贝琳达·巴卢库（Belinda 

BALLUKU，女），经济、文化和创新部长布伦迪·贡捷（Blendi Gonxhja），欧洲事务

和外交部长伊格利·哈萨尼（Igli HASANI），国防部长皮罗·文谷（Pirro VENGU），

内务部长埃尔文·霍查（Ervin HOXHA），财政部长佩特里特·马拉伊（Petrit MALAJ），

教育和体育部长奥盖尔塔·马纳斯蒂尔利乌（Ogerta MANASTIRLIU，女），司法部长

乌尔西·马尼亚（Ulsi MANJA），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阿尼拉·代纳伊（Anila DENAJ，

女），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长阿尔巴娜·科奇乌（Albana  KOÇIU，女），旅游和环境部

长米雷拉·库姆巴罗（Mirela KUMBARO，女），企业和商业环境国务部长德利娜·伊布

拉希马伊（Delina IBRAHIMAJ，女），与议会关系国务部长陶兰特·巴拉（Taulant 

BALLA），公共管理和反腐败国务部长阿代阿·皮尔代尼 (Adea PIRDENI，女) ，加入

欧盟谈判事务国务部长玛琳达·杜卡（Majlinda DHUKA，女），地方政府国务部长阿尔

比安·马兹尼库（Arbyan MAZNIKU），青年和儿童国务部长博拉·穆扎奇（Bora 

MUZHAQI，女）。 

阿尔巴尼亚主管经济和贸易的政府部门为财政部与经济、文化和创新部。 

1.5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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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民族 

根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最新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阿尔巴尼亚族占98％。少数民

族主要有希腊族、罗马尼亚族、马其顿族、罗姆族等。 

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阿尔巴尼亚族男女 

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阿尔巴尼亚语。主要外语有英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根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最新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阿尔巴尼亚56.7%的

居民信奉伊斯兰教，6.6%信奉东正教，10.1%信奉天主教。 

【习俗】阿尔巴尼亚人通常彬彬有礼，极善言辞。讲话时表情丰富，善用手势，喜

欢耸肩、摆手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或显露自己的情绪，习惯以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

同意。表示感谢时，除口头表达外，有时还用一只手扶住胸口，上身稍向前倾。若熟人

相见，往往要相互一连串地问好，并行贴面礼，其程度也有很大不同：一般的只作左右

贴面姿势；稍亲热一些的是相互贴一贴左右面颊；最亲热的则是相互拥抱起来，在左右

贴面的同时还要吻对方的面颊。 

阿尔巴尼亚人家庭观念极强。午饭时间一般较晚，通常在下午三、四点钟，而晚饭

时间则为晚九、十点钟。喝咖啡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一大偏好，大大小小的咖啡吧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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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随处可见，成为年轻人聊天、社会人谈工作甚至老年人闲谈的理想去处。 

阿尔巴尼亚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在农村，人们通常是宰一只小羊或用羊头来款待最

尊贵的客人。按照他们的习惯，请来宾先剖开整只小羊羔，然后大家分食。若客人不吃，

主人会感到很不愉快。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阿尔巴尼亚的科研开发支出不超过GDP的0.18%，经济竞争力较弱，经济

发展严重依靠低技术产业。从1993年开始，阿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力资源急剧减少。各

种调查表明，1991─2005年间，该国大约50%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和科学家已移居国

外。2009年，政府批准“阿尔巴尼亚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将研究和开发（R&D）

的公共支出增至占GDP的0.6%，并将国外研发支出在国内总支出中份额提升至40%。 

【教育】阿尔巴尼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公立中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公立高校

年收费约1000美元。私立中、小学及大学年收费在1─4万美元不等。据阿尔巴尼亚教育

部数据，阿尔巴尼亚全国共有15所公立高校、26所私立高校。其中，成立于1957年的地

拉那大学是阿尔巴尼亚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相对最齐全的大学。2013年11月，地

拉那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成为阿尔巴尼亚首家孔子学院。 

地拉那理工大学 

【医疗】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1年阿尔巴尼亚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

7.27%，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医疗健康支出464.74美元；2021年，阿尔巴尼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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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为76.4岁。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有工会传统的国家。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是阿尔巴尼

亚工会联合会（KSSH），于1991年成立，现任主席为科尔·尼科拉伊。阿尔巴尼亚工会

联合会下设12个行业分会，代表不同行业的会员利益，并在全国12个大区设有分支机构。

该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常为会员利益同政府主管部门交涉。 

【工商联合会】阿尔巴尼亚工商联合会（UCCIAL）是根据1994年《工商协会法》

成立的非营利性法律实体，受阿尔巴尼亚财政和经济部监管。阿尔巴尼亚工商联合会总

部设在首都地拉那，成员包括阿尔巴尼亚境内所有工商协会组织。联合会代表大会是其

最高决策机构，共设121名代表席位，由各成员协会按其会员人数比例分配，每四年进行

一次换届选举，现任主席为伊内斯·穆乔斯泰帕（Ines Muçostepa）。该组织旨在从国家

层面协调各工商协会的工作，致力于增进各行业企业的整体利益，并通过积极开展国际

交往，促进阿尔巴尼亚工商业界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阿尔巴尼亚产业联合会（Konfindustria）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成

立于2005年，主要代表生产和服务业会员利益，涉及能源、矿产、石油、食品和饮料加

工、医疗和化妆品生产、木制品加工、电信、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会员多为各行业最具

代表性的本土企业。 

【罢工】2023年，阿尔巴尼亚未发生大范围罢工事件，中资企业亦无罢工事件发生。 

1.5.6 主要媒体 

【广电媒体】据阿尔巴尼亚视听媒体管理局（AMA）最新数据，目前阿尔巴尼亚共

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各70余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有。影响较大的电视媒体主要有：

RTSH、TV Klan、Top Channel、Vizion Plus、Channel One、ABC News、Ora News等。

其中，阿尔巴尼亚广播电视台（RTSH）为国家电视台，每天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

多种平台播放大量节目。RTSH旗下的地拉那广播电台是全国影响最大电台，除对内广

播外，还对海外阿侨广播，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

塞尔维亚语等。2013年7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调频台在阿尔巴尼亚正式开

播。 

【报刊媒体】阿尔巴尼亚有各类报纸、周刊逾100种，但发行量普遍较小，且大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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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特定利益集团。影响较大的报刊媒体主要有：《当代报》《人民之声报》（社会党

党报）、《民主复兴报》（民主党党报）、《世纪报》《全景报》《共和报》《阿尔巴

尼亚语报》《阿尔巴尼亚人报》《Monitor》周刊等。英文报纸主要有《阿尔巴尼亚日报》

《地拉那时报》。阿尔巴尼亚通讯社（ATA）为国家新闻通讯社，通过阿尔巴尼亚语、

英语、法语三种语言及时对外发布权威信息。 

【媒体相关机构】视听媒体管理局（AMA）是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媒体管理机构，

负责电台、电视台及数字媒体执照的审批发放及后续监管，其前身是成立于1999年的国

家广播电视委员会（KKRT）。阿尔巴尼亚媒体学会（AMI）是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媒

体行业自律性组织，成立于1995年，通过组织媒体从业人员培训、开展对外交往、进行

学术研究、参与行业立法、制定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致力于推动阿尔巴尼亚媒

体行业发展。 

【对华舆论】阿尔巴尼亚主流媒体对华态度总体友好。 

1.5.7 社会治安 

阿尔巴尼亚目前社会治安总体较好，不存在反政府武装组织。阿尔巴尼亚社会治安

案件起因多为商业、土地产权纠纷及个人恩怨，一般不针对外国人员和组织。2023年，

阿尔巴尼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非法集资案件引发严重政治危机，陷入武装动乱和社会动荡。

在此期间，全国大量军火库被抢，无数枪支流散到民间。据估计，阿尔巴尼亚民间枪支

数量约有27万支，其中20万支为非法持有，对社会构成一定安全隐患。 

据阿尔巴尼亚统计局数据，阿尔巴尼亚2023年共发生各类犯罪案件总数3.4万起，同

比增长1.1%。故意杀人案件34起，同比下降19%；蓄意谋杀案件94起，同比增长1%；偷

窃案件2712起，同比增长19.2%；诈骗案件1003起，同比下降5.5%；贩毒案件3046起，

同比增长5.5%；违反交通规则案件5551起，同比下降2.3%。 

1.5.8 节假日 

阿尔巴尼亚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周六、周日为休息日。 

阿尔巴尼亚一年有14天假日，2024年阿尔巴尼亚的官方节假日如下（每年复活节、

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日期可能有变化；若节假日恰好为周六或周日，则顺延至周一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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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24年阿尔巴尼亚官方节假日 

时间 节假日 

1月1─2日 新年 

3月14日 夏节 

3月15日 公共假期 

3月22日 纳夫鲁孜节 

3月31日 天主教复活节 

4月10日 开斋节 

5月1日 国际劳动节 

5月5日 东正教复活节 

6月16日 古尔邦节 

9月5日 特蕾莎修女升天日 

11月22日 字母日 

11月28日 国庆节 

11月29日 解放日 

12月8日 青年节 

12月25日 圣诞节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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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近

年来，阿尔巴尼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阿GDP为229.8亿美元，

增长率为3.4%；人均GDP约8368美元。 

表2─1  2019─2023年阿尔巴尼亚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GDP（万亿列克） 1.69 1.64 1.89 2.13 2.31 

GDP（亿美元） 152.9 148.0 182.6 189.2  229.8 

实际经济增长率（%） 2.17 -3.31 8.5 4.9 3.4 

人均GDP（美元） 5356 5215 6494 6810 8368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数据库（2024年7月10日下载，下同） 

【GDP产业结构】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农业、工业、服务业占GDP

比重分别为18.3%、21.2%和47.7%。 

表2─2  2019─2023年阿尔巴尼亚产业结构情况 

（单位：%）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8.4  19.2  18.4 18.6 18.3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20.6 20.1 20.7  21.4 21.2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48.41  48.39  47.70  47.92 48.8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GDP需求结构】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2021年半最终（Semi─final）数据，阿尔

巴尼亚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88.56%、24.35%

和-13.4%。 

【财政收支】据阿尔巴尼亚财政和经济部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财政收入6434

亿列克，同比增长12.3%；财政支出6747亿列克，同比增长3.6%；财政赤字313亿列克。 

【通胀率】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4.78%，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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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官方失业率（15岁以

上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为10.7%，同比下降0.25个百分点。其中，男性失业率比

女性低0.15个百分点。 

【外汇储备】据阿尔巴尼亚银行数据，截至2023年底，阿尔巴尼亚外汇储备规模为

59.46亿美元。 

【债务情况】据阿尔巴尼亚财政和经济部数据，截至2023年底，阿尔巴尼亚公共债

务余额为1.369万亿列克（约136亿美元）。2023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为59.22%，比上年下降5.24%。其中，内债比重32.36%，外债比重26.86%。 

【信用评级】2023年9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阿尔巴尼亚主权信用评级为B+，展

望为积极。2023年10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阿尔巴尼亚主权信用评级为B1，展望为稳

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药用及香料植物、橄榄油、蜂蜜、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都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农业生

产力水平仍整体不高，农业科技含量较低，缺乏大型农产品加工型企业，政府对发展农

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愿望较为迫切。重视水产养殖发展，希望促进水产品出口，但法律

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港口缺乏渔船维修厂。2021年2月，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峰会期间，中阿两国分别签署阿蜂蜜、乳品输华检验检疫议定书，为阿尔巴尼亚相关农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工业】阿尔巴尼亚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工业产品主要为纺织

品、鞋类等基本轻工产品，以及矿产、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前三大类出口商品（按《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分类）为：

纺织品和鞋类（出口额约1263亿列克，约合12.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7%），矿产品、

燃料和电力（940亿列克，约合9.34亿美元，占21.4%），建筑材料和金属（832亿列克，

约合8.27亿美元，占18.9%）。 

【服务业】近年来，阿尔巴尼亚服务业发展较快，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已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阿尔巴尼亚旅游业冲击明显，2021

年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2022年，阿旅游行业全面复苏，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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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年游客总数超750万人次。2023年，阿旅游业表现突出，全年游客总数约为1010万

人次，同比增长35%。阿尔巴尼亚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正积极从加快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规范旅游从业市场、加强对外宣介等多方面着手，不断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

进一步激发旅游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绿色发展】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表示，其第三届任期将重点

关注实现阿尔巴尼亚电力出口和发展绿色能源多样化，目前在实施的一系列能源项目

中，较为出名的有斯卡维察（Skavica）水电站项目、发罗拉（Vlora）天然液化气电站项

目、卡拉瓦斯塔（Karavasta）太阳能项目等。 

2021年7月，阿尔巴尼亚电力公司和全球知名水电工程建设公司美国柏克德

（Bechtel）在地拉那签署斯卡维察（Skavica）水电站项目第一阶段合同。10月，阿尔巴

尼亚基础设施和能源部与柏克德公司就该项目签署谅解备忘录，项目正式启动。据预估，

项目将为阿尔巴尼亚增加210兆瓦可再生能源输出，助力控制季节性洪水和解决能源进

口依赖问题。 

2023年12月，阿尔巴尼亚原财政和经济部、地拉那市政府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共同

签署地拉那绿色交通项目融资协议。该项目是阿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气候保护目标

而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预计2029年底完成，总成本预计1.1037亿欧元。项目旨在开发

和运营地拉那首个电动快速公交系统（Electric Bus Rapid Transport system），以改善公

共交通服务，减少二氧化碳和当地污染物排放等，从而为实现气候和环境保护目标做出

贡献。 

【大型企业】影响较大的本土企业主要有：巴尔干金融集团（Balfin Group，涉足地

产、零售、矿产、旅游、金融等行业）、阿格纳集团（Agna Group，涉足食品、广告、

地产等行业）、卡斯特拉蒂集团（Kastrati Group，涉足能源、保险、贸易等行业）、顶

端传媒集团（Top Media Group，涉足传媒、通信等行业）、联合银行（Union Bank，主

要涉足金融业）、Gener2建筑公司（涉足建筑、地产、能源等行业）、希森贝利乌集团

（Hysenbelliu Group，涉足饮料、媒体、教育、酒店等行业）等。 

【并购项目】迄今，阿尔巴尼亚大型知名并购项目主要有：中国洲际油气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收购班克斯石油公司（Bankers Petroleum）、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地拉那国际机场（TIA）（2020年末退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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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班克斯油田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阿尔巴尼亚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路总里程约2.8万公里。阿尔巴尼亚的公路运输

网络主要分为四个等级：高速公路、国家级公路、大区级公路和市级公路。 

表2─3  阿尔巴尼亚公路等级情况 

公路等级 图例 说明 

高速公路  最高级别公路。以字母A加数字并配以绿色背景作为标识。 

国家级公路  
最主要的公路等级，连接全国各大重要城市。以字母SH加数

字并配以蓝色背景作为标识。 

大区级公路  
较低级的公路网络，作为国家级公路的补充。以字母RR加数

字并配以蓝色背景作为标识。 

市级公路  
最低级的公路网络，多为乡村小路。以字母K加数字并配以白

色背景作为标识。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公路运输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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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近年来，阿尔巴尼亚政府新建及翻修了大量

路段，公路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目前，阿尔巴尼亚全国共有3条高速公路。其中，高速公

路A1从2006年最先开始修建，全长约110公里，从中西部港口都拉斯通向东北部的库克

斯，并与科索沃（地区）的高速公路相连。作为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地区）高速公路

的一部分，A1的建成将原先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极大便利了阿尔巴尼亚与科

索沃（地区）间的贸易和旅游等往来，A1高速公路因此也被称为“民族之路”。A2高速公

路连接西南沿海的费里与发罗拉两市，全长约45公里，A2的建成极大地缓解了旅游旺季

西南沿海的交通压力，对推动阿尔巴尼亚的海滨旅游发展有着重要作用。A3高速公路全

长约26公里，从首都地拉那沿东南方向通往中部交通要塞爱尔巴桑，并计划在此与今后

的南方高速公路及8号“泛欧交通走廊”相连接，是促进阿尔巴尼亚首都与周边地区互联

互通的重要一环。 

阿尔巴尼亚境内高速公路 

阿尔巴尼亚政府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公路互联互通建设。除已经建成的通

往科索沃（地区）的A1高速公路外，政府还在大力推动亚得里亚—爱奥尼亚高速公路（“蓝

色走廊”）及8号“泛欧交通走廊”等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蓝色走廊”规划全长约1500

公里，从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开始，沿着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海

岸，从北到南依次穿过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最终抵达希

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港口城市卡拉马塔，是纵贯整个巴尔干半岛西侧的交通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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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泛欧交通走廊”是中东欧交通网络的一部分，规划全长约1500公里，从亚得里亚海东

岸的阿尔巴尼亚最大港口都拉斯出发，自西向东一直通往黑海西岸的保加利亚最大港口

瓦尔纳，不仅横穿整个巴尔干半岛南部，更将进一步实现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保加

利亚三国首都及亚得里亚海、黑海两个重要海域港口间的互联互通。 

2.3.2 铁路 

阿尔巴尼亚铁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阿尔巴尼亚铁

路线总长447公里，实际运营线路为334公里。近年来，随着阿尔巴尼亚公路的发展和汽

车数量增加，铁路运输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与挑战。2023年，阿尔巴尼亚铁路货运量

55万吨，比2022年减少1.77万吨；客运量0.7万人次，比2022年减少约0.4万人次。 

阿尔巴尼亚的铁路运输网络呈放射状布局，以全国最大港口都拉斯为枢纽，向北、

南、东三个方向依次延伸出三条主要线路：北线主要从都拉斯经沃拉到达斯库台湖畔的

斯库台，并继续往北穿过边境与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相连（斯库台—波德戈里察段仅为

货运）；还包括从沃拉到首都地拉那的支线（但目前卡沙尔—地拉那段已经停止运营）。

南线主要从都拉斯经罗戈日纳、费里，最终抵达第二大港口发罗拉；还包括从费里到石

油重镇巴尔什的支线（费里—巴尔什段仅为货运）。东线从都拉斯经罗戈日纳、爱尔巴

桑，最终到达奥赫里德湖畔的波格拉德茨（但目前利布拉日德—波格拉德茨段已经停止

运营）。 

阿尔巴尼亚都拉斯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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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目前运营的所有火车均为柴油机车驱动，最高时速55公里，平均时速仅

约30公里。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阿尔巴尼亚仅同北部的黑山有货运列车往来，与周边

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无铁路相连。近年来，阿尔巴尼亚政府一直希望吸引外资帮助其重建

铁路交通系统，并制定铁路发展规划。当前，政府正致力于推动都拉斯至地拉那之间的

铁路线路修复，并计划从地拉那新建一条线路通往地拉那国际机场，以进一步促进首都

与最大海港、空港之间的人员及货物往来。此外，从波格拉德茨继续向东和东南修建铁

路并与北马其顿、希腊等周边国家相连，也在政府的优先项目计划之中。 

阿尔巴尼亚铁路运输网络图 

目前，阿尔巴尼亚所有城市均无地铁设施，也尚未有相关建设计划。 

2.3.3 空运 

地拉那国际机场和库克斯机场是阿尔巴尼亚目前两大主要国际机场。 

地拉那国际机场，建于1957年，因位于里纳斯镇，又称“里纳斯国际机场”。2001年，

为纪念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阿尔巴尼亚族），阿尔巴尼亚政府将地拉

那国际机场正式命名为“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地拉那国际机场距地拉那市中心

17公里，距都拉斯港32公里，跑道为45米×2750米。 

库克斯国际机场，建于2005年，2021年4月启用，7月正式开通商业航班。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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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那航空旅客吞吐量达363万人次，同比增长40.5%；货运吞吐量1699吨，同比下降

4.8%；航班逾5.1万架次，同比增长30.7%。 

 地拉那国际机场 

阿尔巴尼亚尚未开通至中国的直达航线，从中国出发可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奥地

利维也纳、意大利罗马、米兰、德国法兰克福和法国巴黎等地转机前往阿尔巴尼亚。 

目前，阿尔巴尼亚政府正计划在南部筹建发罗拉和萨兰达新机场，以改善基础设施，

进一步释放阿尔巴尼亚旅游业的潜力。 

2.3.4 水运 

阿尔巴尼亚西临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海运历来是阿尔巴尼亚与外界往来联系

的重要方式。目前，阿尔巴尼亚有4个主要港口，从北到南依次为申津港、都拉斯港、发

罗拉港和萨兰达港。2023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676万吨，同比增长8.2%；完成

客运量160.5万人次，同比增长17.4%。 

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阿尔巴尼亚目前已开通至意大利布林迪西、巴里、安科纳、

的里雅斯特及希腊科孚岛、伊古迈尼察等港口的轮渡航线。此外，阿尔巴尼亚波格拉德

茨与北马其顿奥赫里德之间也通过奥赫里德湖上的轮渡相连。阿尔巴尼亚政府高度重视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除继续修缮并扩建都拉斯港外，还计划重点建设北部的申津港，将

其打造为面向塞尔维亚、北马其顿等周边内陆国的区域性枢纽港。此外，如何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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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发罗拉港、萨兰达港的接待能力，以推动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也是阿尔巴尼亚

政府重点关注事项。 

阿尔巴尼亚第一大港口——都拉斯港 

2.3.5 电力 

阿尔巴尼亚电力系统主要由电力监管、发电、输变电、配售电等各大部分组成。其

中，能源管理局（ERE）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力监管部门，负责电力市场的准入、规划及

整体监管；阿尔巴尼亚电力公司（KESH）是全国最重要的发电企业，旗下拥有全国最

大的三座水电站和唯一的火电站；阿尔巴尼亚输电公司（OST）负责全国输电网络的建

设、运营和维护，并承担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互通的推进协调工作；阿尔巴尼亚配电公

司（OSHEE）负责全国配电网络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为终端用户提供电力配售服务。

KESH、OST和OSHEE三大电力运营商均为国有企业，是阿尔巴尼亚电力市场的最主要

参与者。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仅约1/3的水力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据阿尔巴尼亚能源管理局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水电站142座，总装机容量

1913兆瓦。其中，位于阿尔巴尼亚最长河流德林河上的费尔泽、科曼、瓦乌代耶三座梯

级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别为500兆瓦、600兆瓦和250兆瓦，占全国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的

70.6%，是阿尔巴尼亚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装机容量及水库库容最大的梯级水电站群。

其余139座水电站均为私有或特许经营电站，且绝大多数为装机容量5兆瓦以下的小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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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此外，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还有一座装机容量为98兆瓦的火电站，但由于技术及燃

料成本过高等原因，该火电站自2010年建成后从未正式启用。 

2023年，阿尔巴尼亚全国发电量为8796亿瓦时，99%为水力发电，同比增长25.6%。

电力出口量2842亿瓦时，同比增长33.9%；电力进口量1922亿瓦时，同比减少36.9%。2023

年，阿尔巴尼亚全国用电量为7876亿瓦时。其中，电网损耗为1655亿瓦时，同比减少0.2%；

家庭及其他终端用户实际用电量为6221亿千瓦时。 

阿尔巴尼亚电力生产勉强能满足本国工农业生产基本需求，但因水力发电受气候影

响较大，在干旱时期易出现电力短缺，停电现象仍时有发生。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实

现电力长期安全可靠供应，并提升在区域能源市场的影响力，阿尔巴尼亚政府正从四方

面着手推进电力行业发展：一是加大水力资源开发利用力度。目前，总装机容量约280兆

瓦的德沃尔梯级水电站已完工，装机容量约200兆瓦的斯卡维察水电站2021年启动建设。

二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电网互联互通。目前，阿尔巴尼亚与周边的希腊、黑山及

科索沃地区已建成多条跨境输电通道，连接北马其顿的400千伏高压输电线项目已开始

启动，与意大利通过海底电力电缆相连的方案也在探讨之中。三是推动发电方式多元化。

跨亚得里亚海输气管道项目（TAP）阿尔巴尼亚段已基本建成，拟推动天然气资源利用

等。此外，积极引进外国投资和技术，挖掘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潜力，努力实现

多元化的发电方式。四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能效方面法规，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

营造有利的法治和融资环境。 

2.3.6 数字基础设施 

【“财政化”改革】阿尔巴尼亚“财政化”（Fiscalization）改革由阿尔巴尼亚财经部联

合多部门共推，旨在构建新型财税监管系统，借助电子发票核验资金交易，以遏制偷税

漏税、诈骗、非法借贷等不良行为，推动阿国家经济正规化。据相关法案，改革自2021

年1月1日起分主体、分阶段逐步实施。自2021年起，阿尔巴尼亚已强制在所有商业交易

中使用电子发票。这项规定由阿税务局（DPT）强制执行并通过中央信息系统（CIS）的

发票平台实现。 

【西巴尔干经济区多年度行动计划】2017年7月12日，西巴尔干地区各国领导人在

意大利里雅斯特峰会上批准西巴尔干经济区多年度行动计划，系统地提出区域经济一体

化设想，包括促进贸易一体化、资本和人员流动、数字一体化等。在数字一体化领域，

根据2019年4月签署的《西巴尔干国家漫游协议》，西巴尔干地区漫游费大幅降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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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起全面取消，被认为是该领域目前最显著惠民成果。2024年，阿尔巴尼亚

电子和邮政通信管理局（AKEP）启动无线电频率使用招标，计划到2027年5G服务覆盖

阿国55%的人口，到2030年覆盖阿国85%的人口。 

【e-Albania一站式平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阿尔巴尼亚近年来着力打造数字

化公共服务和数字化政府。由阿尔巴尼亚国家信息社会署研发的e-Albania一站式平台开

启了阿公共服务交付数字化的新进程。该平台通过为阿公民、企业等提供线上行政服务，

促进政务现代化，提高行政质量。 

2.4 物价水平 

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

上涨4.78%。当地日用品多属进口。流通货币为列克（LEK），1美元约合100.62列克（2023

年）。现金支付方式比较普遍。阿境内多为国际银行，规模小但分布密集，货币兑换点

较多。 

表2─4  阿尔巴尼亚基本食品价格水平情况 

食品 计量 价格（列克） 食品 计量 价格（列克） 

大米 千克 160 大白菜 千克 280 

面粉 千克 100 生菜 千克 80 

食用油 升 210 菠菜 千克 130 

牛奶 升 130 花椰菜 千克 190 

鸡蛋 个 20 西兰花 千克 160 

猪肉 千克 600 西红柿 千克 120 

牛肉 千克 880 胡萝卜 千克 75 

羊肉 千克 850 土豆 千克 60 

鸡肉 千克 450 洋葱 千克 55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地拉那Interspar超市、Conad超市，仅供参考 

2.5 发展规划 

2005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建立了综合规划体系（IPS），作为确定国家战略方向及资

源配置的核心机制。综合规划体系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国家发展和一体化战略

（NSDI）、中期预算方案（MTBP）、政府计划（GP）、欧洲一体化（EI）和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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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旨在明确国家优先发展事项，并通过有效整合内外资源，提供相应政策及融资

支持，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目标。综合规划体系由战略规划委员会

（SPC）领导，委员会主席由总理本人担任，总理府发展规划、融资和外国援助局

（DDPFA）作为技术秘书处，行使日常运营管理职能。 

在综合规划体系框架下，阿尔巴尼亚政府开始制定为期七年的国家发展和一体化战

略，作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最新出台的《国家发展和一体化战略（2014─2020

年）》（NSDI II）是第二个七年规划，其中明确了政府至2020年的三大目标：一是为正

式加入欧盟做好一切准备；二是实现经济强劲且可持续增长；三是增进全体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公平和团结。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计划采取“一基础三支柱”的具体措施：以

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为基础；以稳定财政并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为第一

支柱；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增长为第二支柱；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强

社会凝聚力为第三支柱。 

2021年9月，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Edi RAMA）阐述新政府施政纲领，宣布未来四

年，阿政府将重点聚焦以下五大领域：一是致力于震后和疫情下经济复苏（Economic 

recovery）。2022年春末前提供4500套新房，帮助因地震失去住所的家庭重新安居。2月

底前，为16岁以上公民接种新冠疫苗。二是提升民众福祉（Welfare for all）。本届政府

任期内，保持年均经济4.5%增速，任期结束时全国行政部门人员平均月薪增长25%。三

是推动生产性经济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大力发展旅游业，着重

治理旅游环境和提高服务质量；交通建设方面，争取年内建成阿尔伯里公路，启动都拉

斯港改扩建项目，加快推进萨兰达机场和地拉那-里纳斯-都拉斯铁路建设项目，2024年

建成发罗拉机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斯卡维察水电站和发罗拉天然液化气电

站项目，同步发展光伏、风能发电，努力实现电力出口和绿色能源多样化；扩大农产品

和海产品出口；结合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升面向数字化服务能力等。四是支持家庭

发展（Family）。为新组建家庭提供100万列克（合约1万美元）基本支出补贴，并降低

房贷利率；使用政府主权担保，每年为过去未曾享受前述资助的家庭建造2000套社会住

房。五是打造强有力的阿尔巴尼亚（Strong Albania）。着力强化法治国家建设，增加法

官人数，制定新刑法，持续提高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力度。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阿尔巴尼亚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最优先的发展领域。根

据《国家发展和一体化战略（2014─202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主要包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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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给排水和信息通信等四个方面。 

（1）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国家主要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基

础设施的现代化，确保与邻国及泛欧运输网络相兼容，并进一步实现整合；改进区域道

路网络，优先确保国家及区域发展中心之间的联系；为国家及地方公路的养护划拨足够

资金，以保证道路质量，增强其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有效降低道路伤亡人

数。 

（2）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为：加快电力传输网络建设，增进阿尔巴尼亚与区域

及欧洲能源市场的联系；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加快中小型水力及风力发电设施建设，

提高国家发电能力；营造有利的法治和融资环境，建立国家天然气分销网络；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制定能效方面法规。 

（3）给排水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为：将给排水服务的覆盖面扩大至全国所有人口

及区域；加大水资源监管力度，尽量减少输配水及农业灌溉造成的水资源流失；提高水

供应和废水处理机构的商业化水平；完善水供应和污水处理服务的法律框架，为相关服

务的价格制定和成本回收提供良好的法律依据；扩大计量监测的覆盖范围，消除私自接

入公共给排水管网的情况，提倡节约用水。 

（4）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为：积极推动数字化建设，在国家和地方各级

政府实现电子政务服务；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通过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施提高教学

水平；扩大宽带网络的覆盖面，让所有人都能够用上互联网。 

阿尔巴尼亚政府发展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采取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方式，企

业和政府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在某领域以BOT的方式投资建设。阿尔巴尼亚负责基础设

施建设的主要政府部门有基础设施和能源部、财政和经济部等，总理府发展规划、融资

和外国援助局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会做相应协调工作。目前，阿尔巴尼亚基础设

施发展总体上仍较落后，国家财政资金紧张，吸引外资发展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等

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强烈。2013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制定《特许经营和公私合营法》，

旨在为吸引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营造有利和稳定的法律环境。2015年，阿尔巴尼亚政府

制定《战略投资法》，进一步将能源和采矿、交通、电信和城市废弃物处理、旅游、农

业和渔业、经济区及其他优先发展领域明确为“战略领域”，并针对上述领域的国内外投

资者推出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了推进数字化进程，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了跨领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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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6年数字议程》（CCSDA 2022-2026）。这一议程旨在加强对先进信息和数据

处理、人工智能（AI）、网络安全、数字先进技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使企业、公共行

政部门和公民与最新技术和资源联系起来，并将有助于提高全球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

发展和引领社会走向数字化转型。（网址链接： 

https://www.mjaft.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AGENDA%20%20OBSERVATORY

%202022_Albania.pdf）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阿尔巴尼亚自1994年起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缔约国，根据公约标准，政府2015年编写了一份文件，概述了其计划采取的应对气候变

化的行动，也称为国家自主贡献 (NDC)。阿尔巴尼亚于2016年4月签署了多边气候变化

协定《巴黎协定》。为实现其目标，该协议的所有缔约方都应每5年更新和加强一次其

NDC。2018年3月，阿尔巴尼亚能源和基础设施部公布《2018—2030年能源部门战略》，

提出要实现确定《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NPC-NDC）目标，以减少温室气体（GHG）

排放。2019年7月，阿尔巴尼亚批准了《国家气候变化战略》。2021年12月，阿尔巴尼亚

政府通过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NECP）第一版，成为

第二个向能源共同体（Energy Community）秘书处提交NECP草案的缔约方，其2030年目

标是减少18.7%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4%最终能源消耗、将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的份

额提高至54.4%，并在能源、农业、废物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LULUCF)

等领域的主要排放部门实施减缓行动。网址链接： 

https://www.wfd.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EN_Green-Budgeting-in-Albania_Final.pdf 

  

https://www.mjaft.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AGENDA%20%20OBSERVATORY%202022_Albania.pdf）
https://www.mjaft.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AGENDA%20%20OBSERVATORY%202022_Albania.pdf）
https://www.wfd.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EN_Green-Budgeting-in-Albania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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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阿尔巴尼亚于2000年9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6年6月，与欧盟签署稳定

与联系协议（SAA）；2006年12月，阿尔巴尼亚加入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目前

该协定的成员还包括波黑、北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地区）；2006

年12月，与土耳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12月，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目前

该联盟的成员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四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阿尔巴尼亚虽同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因本国

市场小，基础设施较差，运输成本高，故对周边国家市场影响不大。但欧盟和西巴尔干

地区仍为阿尔巴尼亚主要辐射市场。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阿尔巴尼亚签署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

为外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担保。 

3.2 对外贸易 

【贸易总量】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阿尔巴尼亚对外货物贸易总

额13129.84亿列克（约合130.49亿美元），同比下降8.64%。其中，出口额4403.08亿列克

（约合43.76亿美元），同比下降9.55%；进口额8726.76亿列克（约合86.73亿美元），同

比下降8.18%；贸易逆差4323.7亿列克（约合42.97亿美元），同比下降6.74%。 

表3─1  2019─2023年阿尔巴尼亚对外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亿列克） 

年份 外贸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逆差 

2019 9479.03 2987.92 6491.11 3503.19 

2020 8772.17 2719.55 6052.62 3333.07 

2021 11694.88 3687.70 8007.18 4319.48 

2022 14371.64 4867.84 9503.80 4635.96 

2023 13129.84 4403.08 8726.76 4323.7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 

【贸易伙伴】2023年，阿尔巴尼亚前五大货物贸易伙伴分别为意大利、中国、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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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希腊、德国；前五大出口目的地分别为意大利（42.92%）、科索沃地区（9.29%）、

希腊（6.51%）、德国（5.25%）、西班牙（4.29%）；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分别为意大利

（22.21%）、中国（10.74%）、土耳其（9.69%）、德国（7.06%）、希腊（6.52%）。

2023年，阿尔巴尼亚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57.9%，其中，对欧盟出口

占阿出口总额的71.8%，自欧盟进口占阿进口总额的50.9%。 

【贸易商品结构】2023年，阿尔巴尼亚主要出口商品为：纺织品和鞋类（占比

28.69%），矿物、燃料和电力（21.36%），建筑材料及金属（18.91%）；主要进口商品

为：机械设备和零部件（占比24.4%），食品、饮料和烟草（16.7%），建筑材料及金属

（14.07%））。 

3.3 吸收外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2023年，阿尔巴尼亚吸收外资流量16.3

亿美元；截至2023年底，阿尔巴尼亚外资存量139.85亿美元。 

表3─2  2019─2023年阿尔巴尼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投资流量 12.88 11.08 12.34 14.34 16.30 

投资存量（截至2023年末） 139.8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 

据阿尔巴尼亚银行数据，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阿吸收外资存量152.23亿美元（约

合137.4亿欧元），同比增长20.63%。其中，前五位投资来源地为荷兰（25.3亿美元）、

瑞士（23.5亿美元）、加拿大（19.3亿美元）、意大利（17亿美元）、土耳其（11.8亿美

元）。 

表3─3  阿尔巴尼亚主要外资企业情况 

行业 主要外资企业 

银行业 

Banka Kombetare Tregtare（土耳其）、First Investment Bank（保加利亚）、Intesa 

Sanpaolo Bank（意大利）、Procredit Bank（德国）、Raiffeisen Bank（奥地利）、

Tirana Bank（希腊）、OTP Bank（匈牙利） 

保险业 Sigal UNIQA（奥地利）、GrEco（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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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KPMG（会计）、Deloitte（会计）、Ernst & Young（会计）、Baker Tilly（审

计）、Boga & Associates（法律）、Tonucci & Partners（法律）、Wolf & Theiss（法

律）、Kalo & Associates（法律） 

石油矿产 

Bankers（中国）、Antea Cement（比利时）、Shell（荷兰）、Trans Adriatic Pipeline

（阿塞拜疆、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BERALB（土耳其、中国）、PIA 

La Petrolifera Italo（瑞典）、Fushe Kruja Cement Factory（黎巴嫩） 

电力能源 

AYEN AS Energy（土耳其）、ENSO Hydro Energy（德国）、ETEA Group（意大

利）、Schneider Electric（法国）、Verbund（奥地利）、ESSEGEI（意大利）、

Devoll Hydropower（挪威）、Idroenergia（意大利） 

电子通信 
Vodafone Albania（英国）、ONE Albania（匈牙利）、Teleperformance Albania（法

国）、Intracom Telecom Albania（希腊）、Huawei Technologies（中国） 

建筑地产 
Feka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de INC（土耳其）、Mott MacDonald Limited（巴

西）、Colliers Albania（英国）、Tirana Business Park（德国） 

贸易零售 
CONAD（意大利）、Porsche Albania（奥地利）、Philip Morris Albania（美国）、

Coca─Cola Bottling Shqiperia（美国） 

酒店 Hilton Garden Inn Tirana（美国）、Tirana Marriott Hotel（美国） 

医疗 American Hospital （土耳其等）、Hygeia Hospital Tirana（希腊） 

博彩 Lotaria Kombëtare（奥地利） 

教育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irana（美国）、Cana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拿大）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阿尔巴尼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3.4 外国援助 

作为整个欧洲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一直是国际组织、欧盟及其他

多双边援助机构在欧洲的关注重点。 

阿尔巴尼亚于1991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WBG）。2014

年2月，IMF批准了一项对阿尔巴尼亚为期36个月的中期贷款（EFF），旨在通过巩固公

共财政，维持金融稳定，并实施以改善能源部门和商业环境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从而

帮助阿尔巴尼亚恢复经济增长，并有效控制公共债务。2017年2月，阿尔巴尼亚顺利完成

IMF中期贷款项目，共计获得2.954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3.773亿欧元或4.004亿美元，占

阿尔巴尼亚IMF份额的212.1%）。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向阿尔巴

尼亚提供1.9亿美元援助，以满足其外汇收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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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银行为阿尔巴尼亚编制了2015─2019年的“国别伙伴框架”（CPF），旨

在为阿尔巴尼亚的平衡性增长及一体化进程提供分析、咨询和融资支持。通过新的国别

伙伴框架，世界银行计划在5年内向阿尔巴尼亚提供12亿美元的贷款，重点围绕恢复宏

观经济平衡、为加快私营部门增长创造条件、加强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能力等三个主

要领域，进一步加大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力度。 

为支持欧盟候选国、潜在候选国在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等核心领域实施改革，

以符合欧盟价值观，并逐步与欧盟规则、标准、政策保持一致，2007年，欧盟将此前的

援助手段进行整合，并推出新的援助计划——“入盟前援助方案”（IPA）。在第一个七年

期间（2007─2013年），IPA共向相关国家提供115亿欧元援助，其中阿尔巴尼亚获得5.912

亿欧元。2014年，欧盟继续推出IPA II，计划在第二个七年期间（2014─2020年）向相关

国家提供117亿欧元援助，其中阿尔巴尼亚将获得6.494亿欧元。IPA II对阿尔巴尼亚的优

先支持领域为：民主和治理，法治和基本权利，环境和气候行动，交通，竞争力和创新，

教育、就业和社会政策，农业和农村发展，区域及地方合作。2019年11月，阿尔巴尼亚

发生6.4级地震。为帮助阿尔巴尼亚震后重建，2020年2月，欧盟牵头举办捐助大会，筹

集各类款项约11.52亿欧元。2022年9月15日，阿尔巴尼亚议会批准IPA III，额度高达6亿

欧元，用于阿尔巴尼亚司法改革、环境、能源、私营业发展、农业、就业及社会包容、

善政、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及民间社会等一系列领域，无需偿还。 

2009年，欧盟委员会（EC）与欧洲委员会开发银行（CE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欧洲投资银行（EIB）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成立“西巴尔干投资框架”

（WBIF），世界银行集团（WBG）、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及20个双边援助机构

也相继加入该框架。WBIF是一个专门面向阿尔巴尼亚、波黑、北马其顿、黑山、塞尔维

亚和科索沃地区的区域性混合融资平台，旨在通过对能源、环境、社会、交通、私营部

门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提供融资与技术支持，促进优先基础设施投

资的筹备与实施，从而帮助西巴尔干地区加快入盟进程，加强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截至2022年底，WBIF已分配了31亿欧元，通过419项赠款，预

计将撬动284亿欧元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GIZ）、丹麦睦邻计划（DNP）等多双边援助机构或项目也在阿尔巴尼亚较为活

跃。总体而言，外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民主法制、政府治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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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环境气候等领域。 

3.5 中阿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以下： 

协定名称 签署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

建立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 
1989年11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1993年2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 
1993年2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2004年9月13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签署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013年9月12日（2018年4月

3日续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期

间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财政经济部关于建立

投资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2021年2月，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峰会期间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关于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关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输华乳品检验检疫要求议定书》 

【货币互换】2013年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签署了中阿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旨在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共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

互换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358亿阿尔巴尼亚列克，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18年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续签了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保

持为20亿元人民币/342亿阿尔巴尼亚列克，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和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发

展。互换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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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为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促进人员交流，增进相互

间友谊，中国商务部与阿尔巴尼亚外交部于2016年11月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公共管

理、招商引资、农业、工业园区、旅游、能源交通、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领域相互交流

发展经验。 

3.5.2 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3年，中阿双边货物贸易额1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9%。其中，

中方出口额10.9亿美元，同比增长57.7%，主要出口空调，灯具及家具等；进口额1.8亿

美元，同比下降2.8%，主要进口铬、铜等矿产品、大理石等。 

表3─4  2019─2023年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贸易总额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中方顺差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2019 70381 8.6 60109 11.3 10272 -4.9 49837 

2020 65248 -7.5 57123 -5 8125 -22.4 48998 

2021 74882 14.8 58437 2.3 16445 102.4 41992 

2022 87903 17.4 69381 18.7 18522 12.6 50859 

2023 127410 44.9 109401 57.7 18008 -2.8 9139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双向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直接投资存量67万美元。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份，新签合

同额712万美元，完成营业额331万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8人，年末在阿尔巴尼

亚劳务人员406人。 

2023年，在阿尔巴尼亚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主要有从事石油开发的洲际油气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铜矿合作的江西铜业集团公司，从事电信合作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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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

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均在阿尔巴尼亚长期跟踪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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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阿尔巴尼亚吸引外国投资的优势有：地理位置优越，邻近西欧发达国家市场，产品

销往欧盟市场具有关税和物流成本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自然条件

优越、气候温和，无严重自然灾害。 

据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旅行与旅游业发展指数报告（TTDI）》，在全球参与排名

的119个经济体中，阿尔巴尼亚列第66名。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报告》，在全球参与排名的

212个经济体中，阿尔巴尼亚列第82名。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报告》，在

全球参与排名的132个经济体中，阿尔巴尼亚列第83名。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3年发布的《2022年生产能力指数报告》（Productive Capacities 

Index），阿尔巴尼亚生产能力指数为43.8，在全球参与排名的194个经济体中，列第119

名。 

自2015年以来，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推出开发的平台e-Albania，将政治意愿融入数

字化进程。截至目前，e-Albania在线提供公共服务达1245项，覆盖该国95%以上行政服

务。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阿尔巴尼亚法定货币为列克（LEK），在阿尔巴尼亚境内与各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

均可自由兑换，兑换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阿尔巴尼亚实行浮动汇率制，阿尔巴

尼亚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每天公布列克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汇率。 

表4─1  2021─2023年美元、欧元兑列克的平均汇率 

年份 2021 2022 2023 

1美元兑列克 103.54 113.15 100.62 

1欧元兑列克 122.44 118.92 108.75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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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阿尔巴尼亚银行自

此开始公布人民币兑列克汇率。2023年，在岸人民币（CNY）兑列克汇率平均值为14.22，

最高值为16.29，最低值为12.46，年末值为13.21；离岸人民币（CNH）兑列克汇率平均

值为14.21，最高值为16.27，最低值为12.45，年末值为13.19。 

2024年6月底，列克兑美元的汇率为93.7，列克兑欧元的汇率为100.31，列克兑人民

币的汇率为12.9（2024年6月28日数据）。 

4.2.2 外汇管理 

阿尔巴尼亚银行承担国家外汇管理职能，具体从事兑汇业务的是被授权的商业银行

和外汇兑换所。公司或个人均可自由买卖外汇。据阿尔巴尼亚银行公布数据，截至2022

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国共有583个外汇兑换所，在地拉那等主要城市可方便地兑换货币。 

属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和变卖设备款以及因投资而取得的合法收入，缴纳10%的

利润税和银行手续费后，可自由汇出。 

个人出入境时可携带1万美元以内等值外汇，无需申报。出境时，若所携外汇超过此

限，需出示相应的进境外汇申报单或银行出具的有关证明。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阿尔巴尼亚银行（BoA）是阿尔巴尼亚的中央银行，承担货币当局和

银行业监管的职能。阿尔巴尼亚银行设行长、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及监察长各一名，

监管委员会为其最高决策机构，由行长、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及另外6名成员组成，

其中行长和第一副行长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监管委员会的9名成员均由议会任命，

每届任期7年。现任行长为根特·塞伊科（Gent SEIKO，2022年2月连任）。阿尔巴尼亚银

行总部位于首都地拉那，并在斯库台、爱尔巴桑、吉诺卡斯特、科尔察、卢什涅等其他

5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商业银行】据阿尔巴尼亚银行数据，截至2022年底，阿尔巴尼亚共有11家商业银

行，均为私有银行，其中8家为外资控股，3家为阿资控股。外资控股银行中，有6家来自

欧盟（希腊、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各1家），其余2家分别来自土

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各商业银行在阿尔巴尼亚共开设401个营业网点，银行从业人员6637

人，总资产达1.87万亿列克（约165.93亿美元）。从存款规模看，市场份额最大的四家银

行分别为国民商业银行（占比25.8%）、Credins银行（17.1%）、莱弗森银行（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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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圣保罗银行（11.0%），占全国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总额的70%左右。截至2021年末，

阿尔巴尼亚共设有822台自动柜员机，13741个POS（point of sale）终端。 

目前，中资银行在阿尔巴尼亚尚无分支机构。 

表4─2  阿尔巴尼亚11家商业银行情况 

银行名称 银行标识 主要控股方 

美国投资银行 

（American Bank of Investments） 
 阿尔巴尼亚 

Credins银行 

（Credins Bank） 
 阿尔巴尼亚 

第一投资银行 

（First Investment Bank） 
 保加利亚 

联合圣保罗银行 

（Intesa Sanpaolo Bank） 
 意大利 

全国储蓄银行 

（OTP Bank Albania） 
 匈牙利 

国民商业银行 

（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土耳其 

德国职信银行 

（Procredit Bank） 
 德国 

莱弗森银行 

（Raiffeisen Bank） 
 奥地利 

地拉那银行 

（Tirana Bank） 
 希腊 

联合银行 

（Union Bank）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合众银行 

（United Bank of Albania） 
 沙特阿拉伯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银行 

【金融监管】阿尔巴尼亚的金融监管体系呈“一行一局”的基本格局，除阿尔巴尼亚

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外，金融监管局（AFSA）行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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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当局的职能，负责对保险、证券、自愿养老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

其活动进行监管。金融监管局的董事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由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副首席执行官及另外两名成员组成，其中首席执行官和副首席执行官为执行董事，其他

3人为非执行董事。金融监管局董事会的5名成员均由议会任命，每届任期5年。现任董事

会主席为奥伊西·乔库（Olsi ÇOKU，2021年3月上任），首席执行官为埃尔文·梅泰（Ervin 

METE，2020年5月上任）。 

【外资企业开立账户】外国投资者或法人可以在阿尔巴尼亚开立银行外汇账户，开

立账户时须提供公司注册文件及公司法人身份证或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 

【保险公司】阿尔巴尼亚保险市场主要由寿险、非寿险和再保险三部分组成。据阿

尔巴尼亚金融监管局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6月，全国共发放12个保险牌照（8个非寿险、

4个寿险）。其中，Insig为国有保险公司，其余9家均为私有保险公司。外资控股的保险

公司有4家，奥地利保险巨头维也纳保险集团、优尼卡保险集团各持有2家。2022年，阿

尔巴尼亚保险市场规模约为210亿列克（约合1.86亿美元），同比增长7.3%，其中非寿险、

寿险保费收入分别占比88%、12%。2022年，非寿险保费收入约194亿列克（约合1.71亿

美元），同比增长8.51%，寿险保费收入约17亿列克（约合1502万美元），同比增长17.91%。

市场份额最大的非寿险公司为Sigal Uniqa Group Austria，占比27%；市场份额最大的寿

险公司为Sigal Life Uniqa Group Austria，占比40%。 

表4─3  阿尔巴尼亚12家保险公司情况 

保险公司名称 公司标识 控股方 保险业务 

Insig  阿尔巴尼亚 非寿险 

Insig Life  阿尔巴尼亚 寿险 

Sigal Life 

Uniqa Group Austria 
 奥地利 寿险 

Sicred  阿尔巴尼亚 寿险 

Albsig Jete sha  阿尔巴尼亚 寿险 

Sigal Uniqa Group Austria  奥地利 非寿险 

Sigma Interalbanian 

Vienna Insurance Group 
 奥地利 非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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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ik  阿尔巴尼亚 非寿险 

Intersig 

Vienna Insurance Group 
 奥地利 非寿险 

Albsig  阿尔巴尼亚 非寿险 

Eurosig  阿尔巴尼亚 非寿险 

Ansig  阿尔巴尼亚 非寿险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金融监管局 

4.2.4 融资服务 

阿尔巴尼亚的商业银行均为私人银行，任何外国投资者和法人均可从银行获得贷款，

借贷条件由各银行自行规定。阿尔巴尼亚的商业贷款利率在4─7%不等。截至2024年6月，

阿尔巴尼亚抵押贷款组合的平均利率为4.59%。2010年7月前阿尔巴尼亚基准利率达到

5.25%的水平，后来阿尔巴尼亚银行希望通过下调利率释放积极信号，刺激信贷增长、

消费需求及私人投资，从而减轻债务负担并缓解金融风险，2020年基准利率逐步下调至

0.5%的低位。2024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阿尔巴尼亚经济正在克服过去两年国

际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截至2024年7月，列克基本利率维持在3.0%的水平，隔夜

存款利率为2.0%，隔夜贷款利率为4.0%。 

4.2.5 信用卡使用 

旅行支票和信用卡在阿尔巴尼亚还未被广泛使用，地拉那的部分国际饭店和主要银

行可接受的信用卡有American Express、Visa、DinersClub和MasterCard。中国国内银行发

行的信用卡，使用者需在出发前先向国内发卡银行确认能否在阿尔巴尼亚使用。 

4.3 证券市场 

阿尔巴尼亚证券交易所（TSE）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证券交易场所，于2018年2月建

立，目前主要交易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地拉那股票交易所2002年从阿尔巴尼亚银行分

拆出来并开始独立运营。但该交易所自运营后从未发挥过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职

能，也无上市公司及股票买卖活动。2014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宣布将其无限期关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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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阿尔巴尼亚政府正计划在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司股票，正式启动股票市场交易。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油、气价格 

【水价】阿尔巴尼亚水价按地区、用户性质及水质的不同，实行有区别的定价制度。

用户分为家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三种类型。此外，每个用户均需按200列克（约合2.1

美元）/月的标准缴纳服务费。 

表4─4  用水价格表（2024年6月首都地拉那） 

用户类型 水质 价格 

家庭用户 
可饮用水 65列克（约合69美分）/立方米 

不可饮用水 11列克（约合12美分）/立方米 

公共部门用户 
可饮用水 140列克（约合1.5美元）/立方米 

不可饮用水 30列克（约合32美分）/立方米 

私人部门用户 
可饮用水 155列克（约合1.64美元）/立方米 

不可饮用水 35列克（约合37美分）/立方米 

资料来源：地拉那供水和污水处理协会 

【电价】阿尔巴尼亚电价按配电电压等的不同，实行区别的价格制度：2023年12月，

一般家庭用电价格为11.4列克（约合12.6美分）/千瓦时，商业用户电价为12.65列克（约

合14美分）/千瓦时；2023年，35千伏平均用电价格为15.17列克（约合15.1美分）/千瓦

时，20/10/6千伏企业平均用电价格为17.56列克（约合17.5美分）/千瓦时。 

【油、气价】2022年3月，受乌克兰危机波及，阿尔巴尼亚国内石油每升均价一度飙

升至269列克（约合2.4美元），创历史峰值。2022年3月16日，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公布

设立价格透明委员会，以期控制燃料价格。2023年7月，价格透明委员会解散。截至目

前，阿柴油售价为177列克（约合1.96美元）/升，汽油售价降至177列克（约合1.96美元）

/升，液化石油气售价降至57列克（约合63美分）/升。 

4.4.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供需】阿尔巴尼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但近年来失

业率较高。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阿尔巴尼亚劳动

力人口为132.5万人，劳动参与率为57.14%。失业率为10.65%，同比减少1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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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岁青年人口中，失业率为22%。 

阿尔巴尼亚相当一部分人掌握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多门外语，语言优势较为

明显，但阿尔巴尼亚较缺乏高级管理人才和高技术人才。 

【工薪】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2024年第二季

度，阿尔巴尼亚全国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75114列克（约合793美元），阿尔巴尼亚政

府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为30000列克（约合290美元）。 

阿尔巴尼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须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社会保险的缴

费比例为工资收入的24.5%，其中个人承担9.5%，企业负担15%。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设

有上下限，以最低工资标准为起点，最高不超过105850列克（约合975美元）；健康保险

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收入的3.4%，个人和企业各负担1.7%。健康保险的缴费基数不设上限。 

【外籍劳务】由于失业率较高，解决本国就业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阿尔巴

尼亚对外籍劳务需求不大。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租价】地拉那市内的厂房最低月租金约300列克（约合2.4美元）/平方米，地拉那

市郊及其他城市约100-200列克（约合0.8─1.6美元）/平方米；办公楼、商店等最低月租

金约600-2500列克（约合4.8─20.1美元）/平方米；土地月租金约100列克（约合0.8美元）

/平方米。 

【售价】办公楼和住宅楼售价依地段和等级不同差别较大，地拉那的办公楼约

2000─5000美元/平方米，住宅楼约600-3000美元/平方米。但阿尔巴尼亚土地所有权纠纷

问题较多，购买土地及房产需审慎。 

4.4.4 建筑成本 

阿尔巴尼亚部分建筑材料成本如下： 

表4─5  阿尔巴尼亚部分建筑材料价格 

品名 规格 单位 价格（列克） 

水泥 R32.5 吨 10700 

钢筋 6─8mm 吨 100000 

砂 － 立方米 2000 

卵石 － 立方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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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 － 立方米 850 

机制水泥砖 200mm×200mm×400mm 块 45 

普通油漆 醇酸 公斤 900 

普通内墙涂料 － 公斤 500 

普通外墙涂料 － 公斤 400 

沥青漆 － 公斤 2000 

电线 2×1.5 米 40 

木材 综合 立方米 28000 

资料来源：在阿尔巴尼亚中国企业提供，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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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阿尔巴尼亚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为财政和经济部，负责经济、旅游、贸易和企业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多双边经贸协定的执行、政府援助、市场监管、相关特许经营合同的

授予和监管、私有化、自由贸易区、签发经贸许可证等。 

5.1.2 贸易法规体系 

阿尔巴尼亚与贸易有关的主要法律有《商人和贸易公司法》《竞争法》《破产法》

和《反倾销法》等。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在进口方面，禁止进口武器、放射性物质、军民两用物品、垃圾（可回收、加工和

利用的除外）、消耗臭氧层的物质、濒危野生动植物、毒品等。在出口方面，除废金属

一项禁止出口外，其他商品出口均没有限制。禁止出口的废金属包括：贵金属废碎料、

生铁和钢铁的废碎料、铜的废碎料（但废铜例外）、其他铸铜、镍的废碎料、铝的废碎

料（但进口的铝制包装除外）、铅、锌、锡的废碎料。阿尔巴尼亚政府于2008年4月通过

新的《军用设备进出口管制法》（第9707号法），对武器进出口进行管制。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阿尔巴尼亚的检验检疫按行业划分职责分工，基础设施和能源部负责工业品的检

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负责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的检验。阿尔巴尼亚尚无检疫方面的专

门法律。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阿尔巴尼亚海关总署隶属于财政和经济部。1992年8月，阿尔巴尼亚加入世界海关

组织（WCO）。根据欧盟相关海关规则制定的阿尔巴尼亚新《海关法》（第102/2014号

法）于2014年8月份颁布，全部条款均已生效，自2017年6月1日起实施。阿尔巴尼亚海关

参考世界海关组织（WCO）的协调制编码和欧盟的商品编码制度。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数据，2022年阿尔巴尼亚进口平均实施税率为6.6%，其中农产品为9.7%，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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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为6.1%。 

阿尔巴尼亚对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欧盟

成员国和土耳其实行优惠进口关税政策，如对规定的工业制品实行零关税、对农产品关

税税率按相关协议执行等。 

为了促进出口，减少贸易逆差，阿尔巴尼亚基本实行开放式进出口制度，同国际规

则保持一致。除关税外，进口还征收增值税，增值税税率普遍为20%，某些商品如烟草、

酒精饮料、燃料等还征收消费税。 

2013年，阿尔巴尼亚政府修改《海关法实施细则》，企业可通过申请，与阿尔巴尼

亚海关总署签订协议，在海关正常工作时间外，获得24小时清关服务。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阿尔巴尼亚投资主管部门是投资发展署（AIDA），其主要任务包括吸引外国投资，

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鼓励创新和促进出口。 

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的最高领导机构为董事局，董事局由总理亲自领导，董事成

员单位包括财政和经济部、基础设施和能源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投资发展署署长在

董事局的领导下负责日常工作。投资发展署下设四个部门：投资和服务部、中小企业和

出口部、商业协调和创新中心、市场和运营部。 

投资和服务部主要针对国外投资者，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有：对外推介阿尔巴尼亚可

投资的领域和项目；寻找并联络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向投资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服

务；为外国投资者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商业主体间的联系发挥中介作用。 

投资发展署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免费。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与投资合作相关的法律】主要有《外国投资法》《商业公司法》《商业注册法》

《破产程序法》《工业产权法》《劳动法》《外国人法》等。 

阿尔巴尼亚政府鼓励投资者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重点是农业、旅游业、加工业、

矿业、能源以及道路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等领域。根据阿尔巴尼亚《战略投资法》，

能源、采矿、交通、旅游、农业领域的投资或高于1亿美元的投资可被视为战略投资，享

受优惠待遇，包括简化审批程序、由政府帮助征收不动产及私人财产、提供辅助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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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 

2014年，阿尔巴尼亚政府提高矿产采掘业的投资准入门槛。有意投资矿业部门的企

业在向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QKB）申请相关许可前，需缴纳投资保证金、环境保

证金等费用，费用相当于投资总额的10%。 

1992年，阿尔巴尼亚制定《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提供法律保护，并规定外资

享受国民待遇；任何投资纠纷均可提交至地拉那仲裁法庭或任何阿尔巴尼亚法庭或国际

仲裁机构进行仲裁；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签订了《双边投

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00年，阿尔巴尼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阿尔巴尼亚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条约》（MIGA）签署方，为外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

担保。 

【主要政策措施】阿尔巴尼亚行业鼓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1993年，阿尔巴尼亚颁布“旅游业发展鼓励措施”，鼓励投资旅游业。 

（2）2006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议会通过《特许经营法》，旨在以BOT特许经营

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涵盖交通运输、矿业、电力生产和配电、电信等行业。 

（3）为了改变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引导外资投向电力行业，2002年12月，阿

尔巴尼亚政府8987号法律规定：建立5兆瓦以上的电站，或改造现有电站，所需的机器设

备进口免缴进口关税，对电力生产所需的液体或固体燃料已缴的关税和消费税可获返

还。 

（4）为鼓励发展农业，国家规定免缴农业燃油税。 

（5）2016年4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将为涉及旅游业的项目提供高达50%的资

金支持。该决定明确指出，经济部将在国家预算中设立基金，对旅游业的研究、推广和

教育项目以及创新模式进行支持。支持的对象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本国人或外国人，

私人部门或公共部门。该决定已获部长会议批准，并规定项目建议书的条件和标准。根

据该决定，经济部对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进行评估，从而选择支持的项目。该资助计

划占到这些旅游项目实施成本的50%以上，但前提是成本需经经济部认可。获预算基金

支持后，在工程开始时会收到30%的资金，其余70%将在工程结束时支付，资金拨付将

以工程实际开支的发票为依据。 

此外，阿尔巴尼政府同时指定“旅游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 

【金融、税费优惠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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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用途的货物如机器设备的进口免缴关税和消费税，延迟缴纳增值税，2008

年3月中旬，阿尔巴尼亚政府规定增值税的延迟缴纳时间为进口清关后12个月内； 

（2）前5个财政年度内免缴利润税，第2个5年的利润税减免50%； 

（3）与投资有关的全部资产和合法所得均可自由汇出； 

（4）投资所得红利免缴所得税，投资利润再投资，可获40%的利润税减免； 

（5）生产出口商品，免交增值税。 

【其他促进措施】 

（1）外商到阿尔巴尼亚投资无需审批，外商投资只须在“国家商业中心”实行“一站

式”注册，一天内即可完成。在阿尔巴尼亚，投资领域不受限制；合资企业的外资比例不

受限制。 

（2）为吸引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阿尔巴尼亚政府推出“1欧元倡议”，即对投资生

产所需的土地和其他国有资产以及在一些税收方面，阿尔巴尼亚政府象征性地征收费

用。 

（3）外商在阿尔巴尼亚建厂可以购买或租用土地使用权，年限最高为99年，但不得

转售和转租。 

（4）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可协助确定投资项目选址、寻找阿尔巴尼亚供应商、办

理证件、提供政府鼓励措施和信息，对投资商提出的各种问题，指导其向政府相关部门

和人员寻求答案。 

（5）凡对阿尔巴尼亚公共基础设施、旅游、电力或农业领域不动产进行投资的，如

投资额在1000万欧元以上，并根据相关规定获得该不动产后，如出现第三方产权纠纷，

阿政府将对外国投资者予以“国家特别保护”，并代为与第三方进行纠纷处理。如最终需

赔偿，则由阿政府支付，而与外国投资者无关。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商在阿尔巴尼亚可以用现金、有形资产（包括机械设备、动产和不动产）、无形

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特许权或许可转让权）形式进行投资。  

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外商在当地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法律经济实体，包括独资公

司、无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另外，外国公司也可在

阿尔巴尼亚设立分公司或者公司代表处。  

【独资公司】建立独资公司是在阿尔巴尼亚从事商业活动最简便的办法。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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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公司对其经营债务负无限责任。  

【无限合伙公司】阿尔巴尼亚《公司法》将无限合伙公司视为一个实体，该实体可

以是个人实体，也可以是法人实体。在无限合伙公司中，所有合伙人对公司债务无限地

承担连带和各自的责任。无限合伙公司至少应有两个合作伙伴。在注册无限合伙公司时，

对公司最低资本没有限制。 

【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有两种合作伙伴，一种是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责任的

主合伙人，另一种是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对公司债务的责任仅以其在公司资本中的

投入为限。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的全部资产承担责任，合作者仅以其在公司

资本中的出资为限承担公司的债务。这是阿尔巴尼亚最常见的公司组织形式。成立有限

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列克。部长会议根据通货膨胀状况可以修改最低注册资

本。 

【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由一个或多个合伙人（此即股东）创建而成。公司资本以股

份形式为股东所拥有。公司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股东对公司的责任以其拥有的股份为

限。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股份公司分两种，一种是对外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其最低

注册资本为1000万列克，另一种是不对外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其最低注册资本为350

万列克。 

【分公司或公司代表处】阿尔巴尼亚允许外国公司在阿尔巴尼亚设立分公司或者公

司代表处，其注册程序同注册其他类型的公司基本相同，仅需增加母公司关于决定在阿

尔巴尼亚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证明文件即可。 

5.2.4 BOT/PPP方式 

阿尔巴尼亚政府一直积极吸引外资帮助其发展国家经济领域各方面。因此，几乎所

有产业均向外资开放，可与企业以BOT的方式展开合作。特许经营权合同一般为35年，

可延长。 

目前，在阿尔巴尼亚当地开展BOT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挪威、奥地利、土耳其等地。

挪威和奥地利涉及的项目主要在电站、矿业等领域。土耳其涉及的项目主要在电站和钢

铁制造、集装箱码头经营等领域。 

阿尔巴尼亚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公私合营（PPP）的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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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企业税收 

5.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阿尔巴尼亚的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两类。其中，中央税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之一；地方税主要涉及餐厅、广告、清洁和流动小商业。中央税又可分为直接税、

间接税两种。 

一般规定按月度和年度定期申报纳税。纳税日期一般为每月20日，缴纳固定额度利

润税的小企业，需在6月份前缴纳当年利润税全额。 

5.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企业所得税（利润税）】在阿尔巴尼亚注册的企业，无论本国或外国企业，均需

缴纳此税，采用累进税制。年营业额在0-500万列克的企业，免征所得税；年营业额在500-

1400万列克之间的企业，按5%的税率缴纳；年营业额在1400万列克以上的企业，按15%

的税率缴纳。从事汽车、软件开发、农业合作和农业旅游的企业最高只征收5%的所得税。

著名酒店免交所得税。 

表5─1  阿尔巴尼亚的主要税种 

主要税收类型 税率 

企业所得税（利润税） 0%、5%或15% 

个人所得税 0%、13%或23% 

增值税 20%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税务总局 

【增值税（VAT）】增值税的对象是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进口商品。年营业

额超过200万列克（或部长会议规定的其他金额）的自然人和法人均须在税务局进行增

值税注册。所有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均须进行增值税登记，包括个人、中央

和地方政府，也包括社会和政治团体、国际组织、外交使团等，只要从事进出口业务，

不论营业额大小，在报关时，均须向海关提交增值税号（NIPT）。酒店服务或农业旅游

领域餐饮服务、提供9座以上电动迷你公交车等增值税税率6%，出口或为出口提供的服

务、医疗服务和药品、5000万列克以上农业机械投资合同、农业机械使用、保险和金融

服务免除增值税。其他经济活动增值税税率为20%。 

【个人所得税】所有阿尔巴尼亚居民对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收入均须支付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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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而非本国居民仅需对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收入支付该税。阿尔巴尼亚个人所得税采

用累进税制计算，个人月收入在0-3万（含3万）列克之间的，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月

收入在3-15万列克（含15万）之间的，税率为13%；个人月收入在15万列克以上的，税

率为23%。 

【消费税】阿尔巴尼亚消费税的应税产品包括：咖啡、果汁、非酒精饮料、啤酒、

葡萄酒、酒精饮料、烟草及其产品、能源产品如石油、汽油、润滑油等、香水及类似芬

香水、化妆品。消费税在进口和生产环节缴纳。阿尔巴尼亚规定，如果石油产品用于生

产电力5兆瓦以上，或用于农业、工业或相关用途，消费税可返还；对石油生产企业所用

油免征消费税。 

表5─2  阿尔巴尼亚部分产品消费税税率 

货物品种 税率 

未经烘烤，不论是否脱咖啡因 30列克/公斤 

经烘烤，不论是否脱咖啡因 140列克/公斤 

脱壳；任何咖啡含量的替代品 50列克/公斤 

咖啡提取品，浓缩咖啡及其产品 250列克/公斤 

果汁及其他非酒精饮料 2列克/升 

烟草及其产品 1500─2500列克/公斤 

啤酒 10─12列克/公升 

葡萄酒：包括汽酒、香槟 20－35列克/公升 

石油 50列克/公升 

煤油 20列克/公升 

柴油 37列克/公升 

汽油、润滑油等 37─50列克/公升 

香水、芳香水等 60列克/公升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税务总局 

【不动产税】地方税，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不动产包括建筑物和农田。建筑物按房

屋类型和所在地方的不同征收每年、每平方米5-200列克的不动产税，详见下表。此税对

市区的建筑全额征收，农村地区减半征收。农田税按不同类型和所在区域的不同征收每

年、每公顷700-5600列克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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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阿尔巴尼亚房屋税 

（单位：列克/平方米/年） 

房屋类型 一类市 二类市 三类市 

住房：1993 年前建 15 10 5 

1993 年及之后建 30 12 6 

其他建筑：商业和服务用途 400 300 100 

其他 50 30 20 

资料来源：阿尔巴尼亚税务总局 

注：一类市：地拉那、都拉斯；二类市：法罗拉、费里、萨兰达、波格拉德茨、科尔察、爱尔巴桑、

贝拉特、卢什涅、吉诺卡斯特、斯库台、卡瓦亚、莱日；三类市：其他城市。 

5.4 特殊经济区域法规  

5.4.1 经济特区法规 

【法律依据】主要法律依据有：  

（1） 阿尔巴尼亚议会2007年7月19日批准并发布的9789号文件：“有关经济开发区

的建立和功能”；  

（2） 阿尔巴尼亚经贸能源部2007年10月10日批准并发布的860号文件：“有关经济

开发区的建立和功能法规的批准”；  

（3）阿尔巴尼亚议会2006年12月18日批准并发布的9663号文件：“有关特许经营法”。 

为鼓励投资者参与开发区建设经营，阿尔巴尼还颁布一系列财政优惠及行政便利化

措施。2015年2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批准一项针对经济开发区的财政优惠法案。该法

案规定，在由私人投资商建设的自贸区内，建设公司和投资开发公司将在5年内免缴纳

增值税。随后5年只需缴纳50%的增值税。而在该区域内生产的非面向阿尔巴尼亚市场的

产品将免于征收增值税和其他直接商品税。工业园区由政府投资建设，不享受上述税收

优惠措施。但园区内企业将免于缴纳粗加工材料税、基础设施税和不动产税。 

5.4.2 经济特区介绍 

【工业园区和自贸区】2008年1月以来，阿尔巴尼亚政府以授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

陆续批准了9个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包括8个工业园区和1个自贸区，但由于土地产权不

明晰、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原因，至今无任一园区得以建成并吸引企业进驻。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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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着手再次开始推进相关项目。 

【开发区】阿尔巴尼亚规划中的开发区主要有3个，分别是位于都拉斯的斯皮塔里、

北部的科普利克和南部的发罗拉。在开发区建设方面，阿尔巴尼亚拟采取“政府授权、开

发者建设、使用者经营”的模式，即政府划拨土地，设定经营范围，并按一定条件进行招

标；开发者负责园区的具体规划、建设和招商；入园企业与开发者签订合同并报阿政府

审批，租用园区设施并开展生产经营。 

斯皮塔里开发区主要涉及3类生产经营活动：一是制造业、工业和农产品加工活动；

二是贸易和货物仓储；三是服务业。开发商的选择将通过竞争性的程序决定，首批推出

101公顷的土地供开发使用，土地租金象征性地收取1欧元，使用期为99年。 

5.5 劳动就业法规 

5.5.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须在开始工作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签订，内容包括：

缔约双方名称、工作地点、工种描述、开始工作日期、合同期限、节假日补贴、合同终

止的通知期限、工资、通常每周工作小时数。合同可规定有3个月或更短的试用期。 

【劳动合同终止】无期限劳动合同的终止：雇主或雇员须提前至少30天通知对方，

通知合同终止时间。有期限劳动合同的终止：合同中规定的期限期满时合同终止。试用

期的终止：就业的前3个月为试用期，期间通知期为提前5天。合同的立即终止：有合法

理由任何时间可立即终止合同，否则法庭可要求雇主支付不超过1年工资的罚金。相互

协议：只要双方同意，可随时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报酬】2024年第二季度，阿尔巴尼亚公共部门平均月薪85901列克（约合907

美元），私人部门平均月薪70430列克（约合744美元）。2024年，全国范围最低月工资

标准为4万列克 （约合423美元）。 

【社会保险金】社保金为工资总额的27.9%，其中雇主负担16.7%，雇员负担11.2%。

社保金中包括0.3%的疾病保险、1.4%生育保险、21.6%退休养老保险、0.3%意外和职业

病保险、0.9%失业保险和3.4%的健康保险。 

【工作时间】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18岁以下的每

天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法定节假日遇周末顺

延到下星期一。雇员的法定带薪休假每年不少于28天。正式职工每天超过8小时（临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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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超过每天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作为加班，正式职工每周可加班10小时，即每周工作上

限不超过50小时，19:00时至次日06:00时的正常工作须另付正常工资的20－50%的奖金。

加班工资计算方法：另付正常工资的25%，周末或法定假日工作的奖金不低于小时工资

的25%。 

5.5.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对外籍劳务的许可规定】外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不超过3个月不需要获得卫生

和社会保障部的许可。工作许可申请表可从该部的移民司、阿尔巴尼亚驻各国使领馆和

地方劳动办公室获得。签发或拒绝劳动许可的决定由相关当局在申请者提交申请和有关

文件后30天内做出。对外国人有3种不同工作许可：对学生和刚开始申请者签发“限制性

许可”（如缩短工作小时、在规定区域等）；自创业者、每个外国人至少雇用2个阿尔巴

尼亚居民者及已获得限制性工作许可至少3年者可获得“无区域或工种限制许可”。许可

的有效期通常为1年，可延长至5年，延长手续不超过1个月。在阿尔巴尼亚工作5年者可

申请永久许可。 

【可就业岗位】阿尔巴尼亚失业率较高，故对外籍劳务需求总体不大。除专业技术

人员外，阿尔巴尼亚对外国人务工控制较严，且有劳动力配额。阿尔巴尼亚《外国人法》

规定，工作岗位应首先提供给本国人，外国人就业主要在阿劳动者不具备专业能力和缺

乏专业培训的部门和岗位，并要求企业雇用1名外籍人员必须同时安排2名本国人就业。

因此，赴阿尔巴尼亚务工的外国人存在难以获得许可的法律政策风险。目前在阿尔巴尼

亚工作的外国人约2000余人。 

5.6 外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获得土地的规定 

5.6.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阿尔巴尼亚《土地法》规定，除国家和政府机关、历史遗址、国家公园、公共机构

和公共基础设施所占土地为国家所有外，其余土地如农田、建筑用地等将尽力实现私有

化。 

因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可征用私人土地，但需支付适当的征用补偿金。 

阿尔巴尼亚国家地籍局拟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实施地籍数字化项目，建

立公开透明的地籍档案系统，居民房产等所有权信息将透明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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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阿尔巴尼亚法律禁止外国企业或个人直接购买阿尔巴尼亚土地，但允许外国投资者

或个人在阿尔巴尼亚设立商业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购买或租用阿尔巴尼亚土地，租用

期最长可达99年。 

5.7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阿尔巴尼亚尚未开展股票交易，外资公司可参与债券交易。 

5.8 环境保护法规 

5.8.1 环保管理部门 

阿尔巴尼亚主管环保的部门有旅游和环境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基础设施和能源

部等。 

旅游和环境部的职责：空气污染消除、地面水和地下水保护、自然保护、废物管理、

噪音降低、森林保护、矿产保护、农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职责：表土保护、植物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畜

牧保护。 

基础设施和能源部的职责：交通污染管理。 

5.8.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阿尔巴尼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有（以时间先后列举）：《野生动物保护和狩

猎法》（第7875号，1994年）、《化肥监控法》（第8531号，1999年）、《防止空气污

染法》（第8897号，2002年）、《防止海洋污染法》（第8905号，2002年）、《环境保

护法》（第8934号，2002年）、《环境影响与评估法》（第8990号，2003年）、《农田

保护法》（第9244号，2004年）、《植物保护法》（第9326号，2005年）、《噪声管理

与评估法》（第9474号，2007年）等。 

5.8.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阿尔巴尼亚《环境保护法》（第8934号，2002年）规定：在阿尔巴尼亚国土从事经

济和社会活动的法人和自然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如其行为可能对环境产生

影响，则必须向阿相关环保部门申领环境影响许可证。阿尔巴尼亚执行下列环境质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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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大气】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有效的评估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帮助提

高空气的质量，于2005年更新了《空气质量准则》。以下是《空气质量准则》对于主要

空气污染物的限定标准。 

可吸入颗粒物（Inhalable particles）：WHO对漂浮颗粒物制定的准则值为：直径小

于2.5微米（PM2.5）的颗粒年平均浓度不超过10μg/m3，24小时平均浓度不超25μg/m3；

直径小于10微米（PM10）的颗粒年平均浓度不超过20μg/m3，24小时平均浓度不超

50μg/m3。 

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WHO对二氧化氮制定的年平均浓度准则值为40μg/m3，

1小时平均浓度为200μg/m3。它是唯一没有对《欧洲空气质量准则》的限度值加以修改的

污染物指标。 

臭氧（Ozone）：WHO对臭氧制定的准则值为：24小时平均浓度不超过100μg/m3。 

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WHO对二氧化硫制定的准则值为：24小时平均浓度不

超过20μg/m3；10分钟平均浓度不超过500μg/m3。 

【水】世界卫生组织以准则的形式编印关于水质的国际规范，用以作为全世界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管制和确定标准的基础。以下是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对

于水污染物的规范标准。 

表5─4  用于饮用水的微生物质量验证准则值a 

微生物 准则值 

各种直接饮用水 

埃希氏大肠杆菌或耐热性大肠菌群b、c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 

即将进入供水系统的已处理过的水 

埃希氏大肠杆菌或耐热性大肠菌群b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 

供水系统中已处理过的水 

埃希氏大肠杆菌或耐热大性肠菌群b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 

注：a 如果检出埃希氏大肠杆菌，应立即进行调查。 

b 虽然埃希氏大肠杆菌是一种表示粪便污染的较准确的指示菌，但耐热性大肠菌群计数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替代方法，必要时应进行适当的确证试验。大肠菌群总数不适宜作为供水卫生质量的指标，

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几乎所有未经处理的供水中均存在大量无卫生学意义的细菌。 

c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供水被粪便污染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

下，应该设定渐进性提高供水质量的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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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城镇污水处理指令9I／271／EEC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2000年和2005年底前分

别为居住人口数量在15000和2000以上的城市设置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目前欧盟污水

处理厂执行的排放标准如下：生化需氧量25mg／L、化学需氧量125mg／L、总悬浮物

35mg／L～60mg／L，总磷lmg／L～2mg／L、总氮10mg／L～15mg／L，均为年均值。 

欧盟农业面源硝酸盐污染控制指令91／676／EEC是第一个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指

令，其目的是减少和防治来自农业源的硝酸盐污染。要求成员国必须按指令中规定的标

准识别出脆弱区（水中硝酸盐超过50mg／L或者水体为富营养化）。对脆弱区，各成员

国必须根据指令规定的措施制订行动计划，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使用某种化肥、限制牲

畜数量和限制最大施用硝酸肥料等。 

2000年12月，欧洲议会和欧盟执委会共同颁布了建立共同体水政策行动框架的指令

（指令2000／60／EC，简称水框架指令）。该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对江、河、湖泊、海洋

和地下水等水体制定流域管理计划，尤其对跨行政区的流域要协调流域管理，以保证水

环境持续改善为最终目的。水框架指令制定了一明确的执行时间表，从2000年指令生效

开始直至2027年。 

【土壤】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土壤宪章》，主要准则如下： 

（1）所有各方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可持续管理土壤，以及恢复或复原退化的土壤。 

（2）妥善的土壤治理需要在各级，包括国家政府、其他公共主管部门、国际组织、

个人、团体和公司等，在了解可持续土壤管理原则后采取行动，帮助在可持续发展背景

下实现零土地退化。 

（3）鼓励所有行动方，特别是以下各个利益相关者团体，考虑下述行动： 

①个人和私营部门的行动：所有使用或管理土壤的个人，都必须发挥土壤保管员的

作用，确保这一必要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为未来世世代代保护土壤资源；在商品

和服务生产过程中进行可持续土壤管理。 

②各团体和科学界的行动：传播土壤信息和知识；强调可持续土壤管理对于关键土

壤功能免遭影响的重要性。 

③政府的行动：推动与全部现有土壤和国家需要相关的可持续土壤管理；努力通过

消除障碍，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土壤管理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体制。与土地权属、用户权利、

获取金融服务和教育计划等有关的可持续土壤管理方法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应当

为消除这些障碍研究有关方式方法。参与制定多层面、跨学科的教育和能力建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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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土地使用者采用可持续土壤管理方法；支持有关研究计划，为开发实施与最终用户

相关的可持续土壤管理方法提供合理科学支持；将可持续土壤管理原则和实践纳入各级

政府的政策指导和立法，最好制定一项国家土壤政策；在制定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计划

及生物多样性保持计划时，明确考虑土壤管理方法的作用；制定实施有关法规，防止污

染物累积至超过为保障人体健康和福利所确定的水平，促进改良超过这些水平、对人和

动植物构成威胁的受污染土壤。 

5.8.4 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关规定 

在阿尔巴尼亚进行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商业活动时，需向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

心（QKB）申请环境许可，需准备材料如下：申请表（可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索

取）；企业在阿注册文件复印件（需经公证处公证）；技术类文件（包括：项目性质、

选址、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利益相关方意见征询报告、使可能受影响的环境恢复原状的

规划、紧急情况应对方案及其他主管部门要求的文件）；付费凭证（申请环境许可的相

关付费凭证）。 

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QKB）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Bulevardi "Zhan D'Ark", Property No.33, House Military, Tirana  

电话：00355-4-2250066 

电邮：info.qkb@qkb.gov.al 

5.9 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9.1 许可制度 

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主要取决于工程发包人。凡邀请国内外公司参加投标的项目，

对外国投标者与本国投标者一视同仁。 

5.9.2 禁止领域 

阿尔巴尼亚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没有特别的禁止领域。 

5.9.3 招标方式 

既有公开招标，也有邀请投标。具体要求每次各不相同，投标公司需要直接向阿尔

巴尼亚招标主管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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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0.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阿尔巴尼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主要有：1999年5月制订的《集成电路设计保

护法》（第8488号）、2005年4月颁布的《版权法》（第9380号）和2008年7月制订的《工

业产权法》（第9947号）。 

5.10.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版权法》（第9380号）规定：对违反版权法的行为，除没收、销毁有关用于违法

目的的设备、工具和侵权产品外，可视情况处以1万至100万列克不等的罚款，严重的可

被追究刑事责任。  

《工业产权法》（第9947号）规定：对涉嫌侵犯专利、商标的产品，阿尔巴尼亚法

院有权采取制止侵权、禁止侵权产品流通、监控产品等措施，对已确证侵权且造成损失

的，应被侵权者要求，法院可采取冻结侵权方动产和不动产（包括银行帐号）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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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在阿尔巴尼亚可以设立企业的形式有：从事商业或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民法规定的

简单合伙人；商业公司；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和代表处；储蓄和信贷公司或联盟；合作公

司；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应注册的其他类型实体。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在阿尔巴尼亚成立商业公司须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QKB）”办理注册。阿

尔巴尼亚国家商业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Bulevardi "Zhan D'Ark", Property No.33, House Military, Tirana  

电话：00355-4-2250066 

网站：www.qkb.gov.al 

电邮：info.qkb@qkb.gov.al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注册要求】根据阿尔巴尼亚法律，商业公司可以先开展商业活动，再办理注册。 

（1）自然人、简单合伙人、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和代表处可在开展商业活动后办理注

册。 

（2）法人可在组成后的15天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进行注册；其他强制注册可在

组成或成立后30天内办理注册。 

【注册所需文件】办理商业公司等注册申请时，按不同类型公司填写不同形式的注

册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交文件： 

（1）自然人须提供以下文件： 

身份证件复印件；目前商业活动地址；公司形式；签字样本。 

（2）简单合伙人注册时须提供： 

《民法》规定的相关合同。如未达成书面合同，可签订申明或确认书；每个合伙人

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合伙期限说明；组织形式说明；商业活动的地点；每个合伙人的身

份资料；每个合伙人出资金额和类型；负责公司管理和代表公司同第三方进行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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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资料和签字样本。 

（3）商业公司注册时须提供： 

公司名称、形式和成立日期的说明；成立者的身份证明资料；公司所在地说明；期

限说明；行政管理人员身份证明资料；公司负责人签字样本。 

如果成立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巴尼亚法律规定其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列克。因此注

册此类公司时须出具注册资金已到账证明。 

如果成立股份公司，分为两种：公开出售股票和非公开出售股票公司。阿尔巴尼亚

法律对此类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是：公开出售股票公司1000万列克，非公开出售股票公

司350万列克。注册此类公司须出具注册资金已到账证明。 

（4）无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公司注册时提供： 

公司成员或合伙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公司成立申明；公司类型；所有合伙人出资类

型和金额。 

（5）外国分公司和代表处注册时须提供： 

母公司成立章程；母公司注册证明文件；证明母公司目前状况的文件，签发后90天

有效，包括清算和破产程序；如果母公司经营业务一年以上，提供上一财政年度母公司

的审计平衡表和审计报告；母公司关于成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决定等。 

以上所述的个人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护照、驾驶证。 

为了改善商业环境，阿尔巴尼亚对企业/公司注册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阿尔巴

尼亚政府公布的131/2015号法律“关于国家商业中心法”，将原来的国家许可证中心

（QKL）和国家注册中心（QKR）合并，成立新的“国家商业中心（QKB）”。企业注册

相关问题可具体查询国家商业中心网站：www.qkb.gov.al。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阿尔巴尼亚关于公共工程、项目的招标通知一般在财政和经济部、基础设施和能源

部网站及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公布。 

6.2.2 招标投标 

阿尔巴尼亚的工程项目既有公开招标，也有邀请投标。具体要求每次各不相同，投

标企业需直接向阿招标主管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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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政府采购 

目前阿尔巴尼亚直接涉及政府采购的法律为阿议会2020年12月颁布的《公共采购

法》。该法最早可追溯2006年《公共采购法》，期间历经多次修订。在国防和安全领域

采购，另有2020年《国防和安全领域采购法》进行规制。阿尔巴尼亚负责政府采购的机

构为公共采购署，为提高公共采购效率和提高程序透明度以打击腐败，其建有专门电子

采购系统，阿所有公共采购程序需在该平台上操作。 

6.2.4 许可手续 

阿尔巴尼亚政府对在当地承包工程的相关手续，如申请许可、资质查验等没有具体

的规定。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阿尔巴尼亚专利商标局负责办理专利申请手续。发明专利权限期为自申请日起20年，

实用新型专利期限为10年，需每年支付专利费。工业设计受到15年保护，每5年办理一次

登记。 

6.3.2 注册商标 

【概要】阿尔巴尼亚有关商标的法律是1994年颁布的第7819号法，该法令于1999年

4月22日、2006年4月25日修订并使用至今。 

参考网站：https://wipolex-res.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al/al043en.pdf 

阿尔巴尼亚的商标专用权依靠注册获得，最先使用商标者有权获得商标的注册。阿

尔巴尼亚接受对商品商标的注册。商标的商品分类采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

类尼斯协定》规定的分类法。阿尔巴尼亚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 

【不可注册商标的构成要素】 

（1）缺乏显著性，没有足以和他人已注册商标区别开的标记； 

（2）包含商品的专门描述、通用标记； 

（3）由虚假或具有欺骗性的说明构成，可能在公众中造成混淆的标记； 

（4）由商品或服务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形状或形式，以及为了获取某种技术效果必

须的形状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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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违反公众利益的标志，例如：国家名称、缩写、徽章，官方控制标印、国际组

织的缩写或徽章、宗教标志，知名人士的姓氏、肖像以及签名，除非前述人物已经辞世

超过50年或申请人得到该人或其继承人的许可； 

（6）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标准的标志。 

【申请人资格】商标的最先使用人有权注册该商标。外国公民也可以在阿尔巴尼亚

申请商标注册，条件是阿尔巴尼亚必须也是申请人本国签订的国际条约或公约的成员

国，或申请人本国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互惠条约。非《巴黎公约》成员国国家的自然人

或法人，且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住所或工业及商业实体的，与成员国的自然人和法人享受

同等的对待，在新的商标法中，不要求申请注册的商标已在原属国注册。以以色列、南

非、苏维埃和美国实体为名义的商标，不予注册。 

【商标的申请和注册】在阿尔巴尼亚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必须提交委托书和10份商

标图样（印刷体字标记除外）。 

经审查后，如果申请未被批准，申请人可以在接到通知的3个月内，向专利和商标上

诉评审会提交复审申请书，并由专利和商标上诉评审会作出终局裁定。 

如果经审查后，商标获准注册，该商标将在官方公告上给予公告。 

【商标注册有效期和续展】阿尔巴尼亚商标注册有效期为10年，自获得申请之日起

计算，商标注册10年有效期满后，可以续展。续展后的有效期也是10年。 

续展时须提交经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阿尔巴尼亚注册的原始注册证和10张商标图

样。 

【商标的使用和转让】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商标如连续3年没有在指定商品或服

务上使用，将失去该商标的专用权。新的商标法规定，商标在广告或商业信函中的使用

被视为是有效使用。 

商标的转让手续可以随与之相关的营业资产转让一并办理，也可以单独转让。转让

时必须提交1份经公证的转让书复印件或转让书摘要、委托书、阿尔巴尼亚原始商标注

册证、10份商标图样（如果商标是普通字母商标的除外）。 

6.4 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一般规定按月度和年度定期申报纳税。纳税日期一般为每月20日，缴纳固定额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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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税的小企业，需在6月份前缴纳当年利润税全额。 

6.4.2 报税渠道 

自申自报。目前地拉那的纳税大户和在“地拉那税务办”注册的纳税大户可通过网络

缴纳部分税赋，在较大城市的纳税者可通过网络下载纳税表格。 

6.4.3 报税手续 

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报税的手续是，企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自聘会计制作企业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并根据企业实际收入和开支情况填写税务部

门统一格式的税务申报表，报送所在地税务部门审核，确认无误后，企业按核准数缴纳

税款。 

6.4.4 报税资料 

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报税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

流量表等财务报表和税务申报表。 

参考网站：https://www.tatime.gov.al/eng/c/6/legislation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阿尔巴尼亚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卫生和社会保障部。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工作3个月以内无需获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的许可。超过3个月

必须获得当地劳动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并办理工作签证。 

6.5.3 申请程序 

工作许可既可由本人直接申请，也可由雇主申请。 

6.5.4 提供资料 

【申请工作居留许可所需文件】因投资而需要在阿尔巴尼亚居留的，需向阿尔巴尼

亚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工作居留申请。通常申请人需提交以下文件： 

书面申请文件；登记为自然人或法人的法院决定；公司经营报告；护照原件或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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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复印件；有效签证；表明专长或职业能力的职业证明；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文件；

雇主与受雇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明；地方劳动部门的批准文件；

五张申请人的照片。 

【签证和入境应注意的问题】 

（1）签证。中国公民持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因公普通护照赴阿尔巴尼亚免办签

证。持因私护照通常需办签证，但如护照上有多次有效的申根签证，也可免办签证。中

国公民申请阿尔巴尼亚入境签证手续如下： 

中国公民应向阿尔巴尼亚驻中国使馆提供由在阿尔巴尼亚居住的法人或自然人出

具的邀请函和保证函原件，也可将原件直接交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领事司，并向阿尔巴尼

亚驻中国使馆提交函件复印件。申请者应提出赴阿理由，提交两张本人半年内近照

（4cm×6cm）。 

2020年1月，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决定，对短期赴阿中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

签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赴阿访问、旅游、就医及从事科研、文化、体育、商贸

等活动，每180日在阿尔巴尼亚停留累计不超过90日，可免办签证入境。 

（2）入境。入境时，阿尔巴尼亚常要求入境者出示邀请函，并要求邀请人到机场

接机。因此来访者最好随身携带邀请函复印件备查，并要求邀请人到机场接机。 

免签期间赴阿人员需相应携带以下材料入境： 

①离阿时有效期限不少于3个月的普通护照； 

②阿尔巴尼亚境内担保人或邀请人出具的邀请函（不住酒店人员必须出示）； 

③往返交通客票； 

④住宿证明； 

⑤资金证明：金额折合为成年人50欧元/日、未成年人25欧元/日的阿尔巴尼亚货币

列克或可在阿境内兑换的外币现金，或信用额度满足上述要求的信用卡。 

参考网站：https://e-

albania.al/eAlbaniaServices/Packages.aspx?lvl=2&path_code=7&cat_id=7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地拉那斯坎德培大街57号（No.57 Skenderbej Road, Tirana, Alb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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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55-4-2253505、2232077 

传真：00355-4-2232077 

网址：al.mofcom.gov.cn 

电邮：al@mofcom.gov.cn 

6.6.2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光华路28号 

电话：010-65321120 

传真：010-65325451  

电邮：embassy.Beijing@mfa.gov.al 

6.6.3 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 

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简称AIDA）是非营利性投资促进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任务

是促进外国对阿尔巴尼亚投资、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特别是投资环境、为外国投资者提

供各种服务等。 

地址：Tirana Business Park, Tirane, Albania 

电话：00355-42251001 

传真：00355-42250970 

电邮：info@aida.gov.al  

网址：www.aida.gov.al 

mailto:info@aida.gov.al
http://www.aida.gov.al/


66 阿尔巴尼亚（2024年版） 

 

 7.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综合阿尔巴尼亚的投资环境，以及欧盟、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阿尔巴尼亚

的评介，在阿尔巴尼亚投资应注意的事项有： 

（1）供电不足。尽管2009年以来阿尔巴尼亚电力生产和供应有明显改善，但停电现

象仍时有发生，特别是用电高峰季节，停电现象较常见。 

（2）供水无法保障。无法保证24小时供水，居民门前和屋顶都备有蓄水桶。水质欠

佳，建议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  

（3）办事周期长。据当地媒体和一些驻阿尔巴尼亚国际机构普遍反映，在阿尔巴尼

亚司法、海关、税务、医疗等部门办事，所需时间较长。 

（4）营商环境有待提升。 

因此，中国企业赴阿尔巴尼亚投资应做到： 

（1）做好前期调研，慎选合作伙伴。对阿尔巴尼亚土地所有制、合资合作伙伴信

誉、投资的软硬件环境及优惠政策均需做好前期调研，慎重选择合作项目及合作伙伴。 

（2）了解阿尔巴尼亚法律法规，依法办事。近年来，为尽快加入欧盟，阿尔巴尼亚

参照欧盟国家法律不断修改本国法律，法律法规变化较大。中国企业要了解阿尔巴尼亚

现行法规，依法行事，最好聘请当地律师、会计师，处理与法律和税务方面相关的事务。 

7.2 对外贸易 

中国企业与阿尔巴尼亚企业开展贸易往来需注意： 

（1）规范贸易方式。阿尔巴尼亚市场具有不规范性，当地企业多为小微企业，资金

不足，规模较小，与之开展贸易最好签订条款齐全的正式贸易合同，而非“形式发票”或

“简易销售确认书”，以免日后发生纠纷时无以为凭。虽然L/C对买方来说成本较高，但交

易时最好使用L/C，一手发货一手收钱，或者收到全部货款后再寄正本提单。近年来已

多次发生中方企业在收到预付款后组织生产、发货，但进口方在货到阿尔巴尼亚港口后

突然变卦，要求降价或不愿提货的情况。 

（2）注重产品质量。阿尔巴尼亚市场对中国中低档产品需求较大。但阿尔巴尼亚商

人对中国商品较为普遍的抱怨是“价廉而物不美”。因此，中国企业应注意提高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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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维护中国产品形象和企业信誉。 

7.3 承包工程方面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承包工程业务需注意： 

（1）须对阿尔巴尼亚和合作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应对措施； 

（2）应注意选择有较高资质的合作公司和承包商； 

（3）要守法经营，依法为当地雇员缴纳各种税费和社保，为本国派出技术人员办理

合法签证和工作许可，依法支付雇员的加班工作报酬等； 

（4）在签约时要注意商务条款，如工程或产品质量等标准； 

（5）合同中须有对合作公司预付款、按工程进度付款的约束条款； 

（6）须防范合作方借故推迟出具工程测试通过的认证证书； 

（7）须重视工程和雇员的生产安全问题，如雇员劳保； 

（8）须充分了解当地市场行情，如材料费用状况等； 

（9）对项目尾款的回收要制定保障措施； 

（10）工期在3个月以上的项目，必须在办妥劳务、居留许可后方可派员出国。 

7.4 劳务合作方面 

劳务公司务必实地了解劳务合作项目的真实性，或向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经商

处咨询相关情况，以免出现劳务人员派出后无劳可务的情形；劳务公司务必与雇主公司

签订条款详细的合作协议；劳务人员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出国，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

规。做好在当地工作的风险防范： 

【签证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互免持公务

普通和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已于2023年1月16日在地拉那签署，经中阿双方商定，

协定将于2023年3月18日生效。 

根据协定规定，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普通、普通护照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普通护照的两国公民，在对方国家自入境之日起每180天停留不超过90天时，免办签证。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特别提醒，如入境对方国家逗留超过90天，或从事学习、工作、

居留等须经该国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在入境前办妥签证等相关手续。 

【治安风险】阿尔巴尼亚社会治安总体较好，但仍应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尽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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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偏僻地区或人员聚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可向中国驻阿使馆寻求帮

助。 

【自然灾害风险】阿尔巴尼亚易受多种自然灾害影响，包括洪水、干旱、森林火灾

和山体滑坡。阿尔巴尼亚地位于地中海地震带，地震较为频繁。据粗略统计，20世纪以

来发生6级以上地震12次。2019年11月26日阿尔巴尼亚发生6.4级地震，为阿50年一遇的

大地震。震中距离都拉斯22公里、地拉那30公里，造成51人死亡，913人受伤，17000人

丧失住所，造成损失约9.85亿欧元。 

【劳动援助机构】如劳动中发生争议或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劳务人员可向阿尔巴尼

亚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或其在各地设立的劳动就业办公室寻求帮助。 

7.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

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

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分析和规避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

险和商业风险，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

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

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

费庭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

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具

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

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

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

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

务，请登录该公司网站查询：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尽快通过自身

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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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7.6 其他应注意事项 

（1）注意人身安全。阿尔巴尼亚民众总体友好，但由于民间散失枪支较多，不安全

因素仍然存在，中方人员切勿与当地人发生激烈争执或冲突。 

（2）当地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在执法时缺少透明度；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的项目

公开投标中“优质低价不中标”的现象时有发生；外国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也经常产

生纠纷。 

（3）关注近期局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提醒计划近期赴阿尔巴尼亚及已在阿

尔巴尼亚中国公民关注当地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务必注意安

全。如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向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寻求帮助（联系电话：

00355-4-2232385、00355-69208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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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国企业如何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需建立积极和谐的公共关系，处理好与阿尔

巴尼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1）关心。中国企业要关心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换届和议会选举，尤其要关心地方议

会选举的情况，关心当地政府的最新经济政策走向。 

（2）了解。了解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责，了解议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职

责和他们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3）关注。对阿尔巴尼亚议会所关心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予以关注，对与中国企业经

营相关的重要议题，企业可旁听议会辩论。 

（4）沟通。与所在辖区议员尤其是对经济、产业和就业事务有影响力的议员保持沟

通，报告公司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会所做贡献，反映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5）倾听。对企业可能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要听取议员的意见，取得议员

的支持，必要时可请议员到企业参观考察。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投资经营，需要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 

（1）知法。要全面了解阿尔巴尼亚的《劳动法》，熟悉当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规章制度和运行模式。 

（2）守法。要严格遵守阿尔巴尼亚关于雇佣、解聘、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交纳退休保险、残疾补贴保险、病假补贴保险、

劳动基金和职工福利保障基金等，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解除劳动合同按规定提

前通知员工，并支付解聘补偿金。 

（3）知情。要认真了解企业所在地工会的组织发展情况，掌握工会组织活动的特

点，做到知己知彼。 

（4）谈判。在阿尔巴尼亚并购企业或者新建企业，都要把当地工会作为重要的谈判

对象，与之商谈工资待遇、增加工资和解雇工人的条件，并签署协议。遇有员工提出正

当要求，要正确对待，尽力满足员工的合理要求。如果工会提出不合理要求并且发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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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件，要进行充分沟通，必要时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5）沟通。日常生产经营中与工会组织保持必要的沟通，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进

行必要的疏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6）和谐。要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邀请工会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增强员工主人翁

意识，激发并保护员工的积极性，凝聚员工的智慧和创造力。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投资经营，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禁忌，处理好与当

地居民的关系。 

（1）了解当地文化。要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并了解与之相随的文化禁忌

和文化敏感问题。这是中国企业与当地民众建立和谐关系的关键因素。 

（2）实现人才本土化。可以聘用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增加当地就业，并借助他

们向当地民众传递中国文化及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理念。 

（3）设立企业开放日。在中国传统节日向当地民众开放企业，邀请民众到企业参

观，向当地人展示中国企业设施和工作环境，使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的意图和

中国文化，建立与当地人民更加积极和谐的关系。 

（4）参与社区活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把企业当作社区的一员，关注当地民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金，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资企业和人员要尊重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不能拿宗教问题开玩笑。要尊重当地

的风俗习惯，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阿尔巴尼亚，人们讲话时目光一直注视对方，表情丰富，善用手势，喜欢用耸肩、

摆手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或显露自己的情绪；对别人表示感谢时，除口头表达外，还用一

只手抚住胸口，上身稍向前倾。 

在正式文件中，一般只将本人的名与姓一起用，但也有人在本名后边再加上父名，

然后再写上姓。见面一般行握手礼，男子在握手前先脱下手套，摘下帽子；熟人相见，

相互不停地连连问好，并普遍行贴面礼。  

当地商人时间观念较强，而且讲究信誉，应认真对待，不可草率从事，在定价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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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一旦得到双方认同，就必须严格遵守。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投资经营要注重环境保护工作。 

（1）知法。要了解环境保护法规，实时跟踪当地的环保标准。 

（2）规划。企业对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其他环保影响，要事先进行科

学评估，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选好解决方案。 

（3）解决。中国企业在投资合作中，要做好环保预算，解决环保问题。如发生环保

公诉，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在努力发展业务的同时，还要承担必要的社

会责任。 

（1）关注热点。企业要关注业务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劳工、安全以及社会治理

等问题，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抵制。其中，劳工问题不仅涉及工薪待遇问题，还

包括工作环境、加班时限等；环境问题包括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包括开发资源

引起的生态问题。 

（2）安全生产。要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强化管理，尤其是在建筑、矿山、危险化学

品等高危行业的中资企业，一定要做好防范，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环境保护。要遵守当地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在投资经营活动中注重生态和环

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 

（4）社会公德。中国企业和工作人员要知法守法，入乡随俗，不做违反当地法律和

社会公德的事情，对民族形象、企业声誉与品牌建设负责，为发展中阿两国友好关系贡

献力量。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媒体在生活中是一种独特公共资源，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

亚投资经营，应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1）信息披露。企业应该建立正常的信息披露制度，可设新闻发言人，定期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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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相关信息。 

（2）重视宣传。企业在重大并购、涉及社会敏感问题时，特别是遭遇不公正的舆论

压力时，应注意宣传引导，做好预案，通过媒体与大众交流。 

（3）媒体开放。中国企业可定期向媒体开放，欢迎媒体到企业参观采访，了解企业

的真实发展情况，对企业进行宣传和监督。 

（4）尊重信任。为提高中国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不要拒绝媒体，更不能对记者无

礼，而是要平等、信任、尊重、真诚、坦荡地面对媒体，与媒体形成良好互动的和谐关

系。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警察局、移民局等执法部门是维护阿尔巴尼亚社会秩序的重要国家行政力量。对辖

区内居民和外国人查验身份证件、询问相关事项以及搜查某些地点，是阿尔巴尼亚执法

者的职责，中国企业相关人员要学会与这些执法者打交道，积极配合他们执行公务。 

（1）普法教育。中国企业要建立健全依法经营的管理制度，聘请律师对员工进行普

法教育，让员工了解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生活必备的法律常识和应对措施，做到知法守法，

合理应对。 

（2）携带证件。中方人员出门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临时居住证明。营业执照、纳

税清单等重要文件资料要妥善保管。 

（3）配合查验。遇有执法人员检查身份证件，中方人员要礼貌地出示自己的证件，

回答警察的问题；如果没有携带证件也不要惧怕、不要躲避、更不要逃离现场，而要说

明身份，或者写出联系电话，让公司派人联络。 

（4）合理要求。遇到执法人员搜查公司或住所，应要求其出示证件和搜查证明，并

要求与中国企业律师取得联系，同时报告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交罚款时需向警察索

要罚款单据。 

（5）理性应对。遇有执法人员对中国人员或企业不公正待遇，中国企业人员不要与

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更不能触犯法律，而是要理性应对，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

通过律师进行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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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和中国企业进入阿尔巴尼亚，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被更多的当

地人了解。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也成为在阿中资企业的

责任。 

中国企业在阿尔巴尼亚投资时宜将中国文化同“入乡随俗”有机结合起来，在投资合

作、融入社区的过程中，主动介绍两国文化差异，以便当地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的投

资理念和目的。还可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合适的方式与当地员工以及社区共同庆祝，

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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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国企业/人员如何在阿尔巴尼亚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按阿尔巴尼亚法律，在阿尔巴尼亚依法注册登记的外国企业，就取得了法人资格，

受阿尔巴尼亚法律的保护。遇到纠纷时，可请公司律师或聘请当地律师事务所出面，依

法维护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1）寻求阿尔巴尼投资发展署帮助。阿尔巴尼亚政府重视引进外资，投资署有协助

外资企业解决相关问题的义务。 

阿尔巴尼亚投资发展署（Alban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gency） 

地址：Rruga e Elbasanit, Ish─Drejtoria e Përgjithshme e Tatimeve, Kati III, Tirane, 

Albania 

电话：00355-42251001 

传真：00355-42250970 

电邮：info@aida.gov.al  

网址：www.aida.gov.al 

 

（2）寻求地拉那工商会帮助。 

地拉那商工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Tirana） 

地址：Sheshi Skenderbej, Pallati i Kultures, kati i III, Tirane, Albania  

电话：00355-4-2232446 

传真：00355-4-2227997 

电邮：sekretaria@cci.al  

网址：www.cci.al 

9.3 取得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保护 

（1）保护责任。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驻在国当地法律

约束。如果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籍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

mailto:info@aida.gov.al
http://www.aida.g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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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中国驻外使领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具体内容请

参见《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与协助指南》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202311/P020231114392262052796.pdf）。 

（2）报到登记。中国企业在进入阿尔巴尼亚市场前，应按规定征求中国驻阿尔巴尼

亚大使馆经商处的意见；投资注册之后，及时到使馆经商处报到备案；日常情况下，保

持与经商处的经常联系。 

（3）服从领导。遇到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公司总部和使馆报告；在处理

相关事宜时，要服从使馆的领导和协调。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地址：地拉那斯坎德培大街57号（No.57 Skenderbej Road, Tirana, Albania） 

电话：00355-4-2232385 

传真：00355-4-2233159 

电邮：chinaemb_al@mfa.gov.cn 

网址：al.china-embassy.org/chn/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地拉那斯坎德培大街57号（No.57 Skenderbej Road, Tirana, Albania） 

电话：00355-4-2253505、2232077 

传真：00355-4-2232077 

邮箱：al@mofcom.gov.cn 

网址：al.mofcom.gov.c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1）建立应急预案。中国企业到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要客观评估潜在风险，

注意生产、财产和人身安全，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紧急情况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风险预

案；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和日常的安全保卫工

作；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安全设备，给员工缴纳保险等。 

（2）采取应急措施。遇到突发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将

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遇有火灾和人员受伤，应及时拨打当地火警和救护电话，并立即

报告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企业在国内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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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紧急救助电话： 

急救中心：00355-222235 

火警值班：00355-128或222222/222616 

匪警：00355-129 

医疗急救：00355-127或253364 

  



78 阿尔巴尼亚（2024年版） 

 

 附录  阿尔巴尼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总统府，www.president.al 

（2）议会，www.parlament.al/ 

（3）总理府，www.kryeministria.al 

（4）欧洲和外交事务部，www.punetejashtme.gov.al 

（5）国防部，www.mod.gov.al/ 

（6）内务部，www.mb.gov.al 

（7）财政和经济部，www.financa.gov.al 

（8）基础设施和能源部，www.infrastruktura.gov.al 

（9）教育和体育部，www.arsimi.gov.al 

（10）司法部，www.drejtesia.gov.al 

（11）文化部，www.kultura.gov.al 

（12）农业和农村发展部，www.bujqesia.gov.al  

（13）卫生和社会福利部，www.shendetesia.gov.al 

（14）旅游和环境部，www.turizmi.gov.al 

（15）侨务国务部，www.diaspora.gov.al 

（16）企业保护国务部，www.sipermarrja.gov.al 

（17）阿尔巴尼亚银行（中央银行），www.bankofalbania.org 

（18）投资发展署，www.aida.gov.al 

（19）海关总署，www.dogana.gov.al 

（20）阿尔巴尼亚税务总局，www.tatime.gov.al 

（21）阿尔巴尼亚统计局，www.instat.gov.al 

（22）地拉那工商会，www.cci.al 

http://www.integrimi.gov.al/
http://www.ekonomia.gov.al/
http://www.transporti.g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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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阿尔巴尼亚》，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

业到阿尔巴尼亚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中

国企业到阿尔巴尼亚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

中国企业走进阿尔巴尼亚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

本《指南》提供的信息仅供读者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由中国驻阿

尔巴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编写，参加2024年版《指南》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郑珍玲

（参赞）、李果（三秘）、王艺朔（随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

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志对

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阿

尔巴尼亚财政和经济部、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阿尔巴尼亚银行、国家统计局、投资发展

署、海关总署等单位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表谢意。 

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著  

                                                            2024年12月 


